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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因果關係是所有犯罪在結果歸責上的基本前提，唯有透過因果

關係及結果歸責的要求，才能正當化既遂犯的處罰。現行法雖然將

犯罪的參與角色分成正犯與共犯，但因果要求不應隨著形式上的名

稱區分而有所讓步。基此，幫助犯的成立仍應以幫助行為和主行為

之間存有因果關係為要件。 
必須與幫助行為有所關聯的結果（幫助結果），就是經由正犯

所引發的不法事實。這個不法事實可分成兩部分，一是正犯著手實

行的行為，二是正犯既遂的不法結果，幫助行為不但必須和正犯的

實行行為有所關聯，並且也必須促成正犯的既遂，如此才能成立既

遂的幫助犯。欠缺因果關聯時，也會隨著所涉及之部分的不同，而

異其責任：一、倘若幫助行為與主行為的實行無關，便屬現行法所

不處罰的「未遂幫助」；二、倘若幫助行為有持續作用到正犯著手

實行的階段，但對於最終的既遂結果並無貢獻，則成立「幫助未

遂」。 
至於因果關聯的判準，則應採取合法則的條件理論：當幫助行

為在實際發生的事件歷程中係屬必要成分（亦即，若將該行為從整

體過程中刪除，這個過程的說明就會變得不合理）時，便可肯定條

件因果關係的存在。要特別注意的是，儘管物理幫助多半含有心理

（精神）幫助的成分，但並非所有無效的物理幫助都必然可以轉而

透過心理幫助成立幫助犯。即便是在心理幫助的類型，幫助行為與

主行為之間也必須存有因果關聯才能成立幫助既遂犯，因果要求並

不會隨著幫助形式的不同而有差異。 

 
關鍵詞： 幫助犯、因果關係、風險升高理論、條件理論、合法則之條件理

論、犯罪參與關係的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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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關於犯罪參與問題的處理，我國的立法者選擇了區分制度，在

法典中區分了正犯與共犯兩種角色，後者則又再分成教唆犯與幫助

犯兩種類型。於正犯的範疇，如果涉及到結果犯的構成要件，學 
說上無異議地一致認為，因果關係是論處既遂犯罪的必要條件之 
一1，正犯行為與構成要件結果之間若不具因果關係，就不能要求

行為人對該結果負責。然而，這個結果歸責的基本原則在幫助犯的

範疇就遭遇到不同意見的挑戰2。為了方便討論，我們先舉三個例

子： 

【例1】 甲得悉A欲殺B卻苦無適當工具，於是主動提供A手槍一

把，並開車載A前往B住處，A持用該槍將B擊斃。 

【例2】 甲得悉A欲殺B，便主動提供A手槍一把，A收受後再三

考慮，最後還是決定採用毒殺方式，便自行另覓管道購

得毒藥，偷偷加入B的咖啡中，B飲用後毒發身亡。 

【例3】 甲得悉A欲侵入B宅行竊，便主動提供B宅的大門鑰匙一

把，A雖然覺得多餘，但因盛情難卻，還是收下，至B宅

使用時才發現該鑰匙無法開啟大門，於是回復原計畫翻

                                                   
1 僅參閱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d. 1, 4. Aufl., 2006, § 11 Rn. 1. 
2 由於教唆行為本身的內涵就是「喚起他人的犯罪決意」，其中已經蘊涵教唆

行為與正犯形成行為決意間的因果要求，因此並未引發特別的爭議。但嚴格

言之，類似的問題還是會發生在教唆行為與「正犯所實施的不法行為」間。

例如：教唆者原本透過酬金來唆使他人實施不法行為，但在被教唆之他人著

手前，教唆者又撤回原本的要約，而被教唆者卻基於其他原因仍舊著手實施

了原本被教唆的行為。參閱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頁833，2012年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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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入內，完成竊取行為3。 

在【例1】中，正犯A成立故意殺人既遂罪，共犯甲則成立幫

助殺人既遂罪，對此結論應該不會有不同看法。然而，在【例2】

與【例3】中，主行為人A雖然均構成故意犯罪既遂，但提供工具

的甲是否亦可成立幫助犯罪既遂，則有不同的意見。兩個例子中的

甲雖然都已經完成其幫助行為，而正犯亦成立故意既遂犯，但在另

一方面，甲的幫助行為並沒有持續作用至最終的正犯既遂時點，故

而引發學說上的諸多不同意見。本文以下先處理「物理性幫助」

（die physische Hilfeleistung）的類型，確立基本原則後，再針對

「心理性（精神）幫助」（psychische Beihilfe）的類型加以討論。

我們首先就來看看，學說上對於這個問題曾經出現過哪些主張。 

貳、學說見解 

一、肯定條件因果關係的立場 

首先，臺灣與德國的多數說均主張，幫助行為必須對主行為的

既遂結果產生了實際的幫助效果、具有因果貢獻（ein kausaler Bei-
trag），也就是該行為最後有「在結果當中顯現」，才能論以既遂

犯的幫助。倘若事後確認該幫助行為對於既遂結果的發生並無任 
何貢獻，就應該否定幫助既遂犯的成立；即便主行為業已既遂，亦

然4。至於要如何確認有無貢獻，最直接的處理方式就是援用與正

                                                   
3 改編自德國帝國法院時期案例：RGSt 6, 169. 
4 採此立場者，如高仰止，刑法總則之理論與實用，頁417-418，1994年4版；甘

添貴，刑法案例解評，頁205，1999年；黃榮堅，同註2，頁852以下；林鈺

雄，新刑法總則，頁480，2011年3版；黃惠婷，幫助犯之幫助行為——兼探討

網路服務提供者之刑責，中原財經法學，5期，頁28、38-39，2000年7月；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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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相同的歸責門檻，也就是適用條件理論（Bedingungstheorie）的

判斷公式。依照條件公式，具有刑法意義的原因，就是造成具體結

果所不可想像其不存在的每個條件；倘若假設某個行為不存在後，

具體結果仍舊會發生，該行為即非刑法上的原因5。由於具體結果

往往都是透過一系列的必要條件所造成，每個必要條件均屬「不可

想像不存在」，故所有的必要條件均為等價，這也是條件理論被稱

作等價理論（Äquivalenztheorie）的原因。將此援用到幫助行為，

便無須考慮幫助行為的貢獻高度（重要性），只要在事實上對犯罪

結果的發生係屬不可想像不存在，即便該行為僅具不重要的貢獻，

亦具因果關係6。要注意的是，幫助行為不需要（也不可能）是結

果發生的唯一原因，只要是「共同原因」之一即可。 
此 種 立 場 在 文 獻 上 也 被 稱 為 「 結 果 促 進 理 論 」 （ Er-

                                                                                                                        
翰義，刑法總則新論，頁401，2010年。此外，靳宗立，刑法總論Ⅰ，頁424-
425，2010年，似亦採此立場。德國文獻中，採此立場者，則如Welzel, Das 
Deutsche Strafrecht, 11. Aufl., 1969, S. 119; Jescheck/Weigend, 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Allgemeiner Teil, 5. Aufl., 1996, S. 693 f.; Jakobs, Strafrecht, Allge-
meiner Teil, 2. Aufl., 1991, § 22 Rn. 34;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d. 
2, 2003, § 26 Rn. 183 f.; Haft,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9. Aufl., 2004, S. 220; 
Kühl,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7. Aufl., 2012, § 20 Rn. 214 ff.; Gropp, Stra-
frecht, Allgemeiner Teil, 3. Aufl., 2005, § 10 Rn. 145 ff.; Maurach/Gössel/Zipf,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d. 2, 7. Aufl., 1989, § 52 Rn. 19 f.; Jäger,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2003, Rn. 267; Heine, in: Schönker/Schröder, Strafgesetzbuch, 
28. Aufl., 2010, § 27 Rn. 10; Schünemann, Leipziger Kommentar zum Strafgesetz-
buch, 12. Aufl., 2006, § 27 Rn. 2 f.; Joecks,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Strafge-
setzcuch, 2003, § 27 Rn. 32 ff.; Hoyer, Systematischer Kommentar zum Strafge-
setzbuch, 2010, § 27 Rn. 2, 6 ff.; Lackner/Kühl, Strafgesetzbuch, 27. Aufl., 2011, § 
27 Rn. 2. 

5 僅參閱林山田，刑法通論（上），頁213，2008年10版。 
6 Kühl, aaO. (Fn. 4), § 20 Rn. 21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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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gsförderungstheorie）7或「結果惹起理論」（Erfolgsverursachu-
ngstheorie）8。依此立場，只有那些持續作用至未遂階段的幫助行

為，才有成立幫助犯（幫助既遂或未遂）的可能9；而其中又只有

當幫助行為對於最終之既遂結果係屬不可想像時，始能成立幫助既

遂犯。在前文所舉的三個例子當中，只有【例1】符合如此的要

求，成立幫助殺人既遂罪。倘若幫助行為並未持續作用至正犯著手

實行的時點，該幫助行為即屬失敗，是一種在現行法中不受處罰的

「未遂幫助」（versuchte Beihilfe）10。像是在【例2】中，甲的加

工僅存於預備階段，等同於正犯直接拒絕接受幫助的情形（失敗幫

助），對於具體事件沒有任何的影響，僅屬現行法所不處罰的未遂

幫助行為11。與此相對，在【例3】中的甲，其加工則有持續作用

到着手階段，所以成立幫助竊盜未遂12。 

                                                   
7 語見Kindhäuser,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5. Aufl., 2011, § 42 Rn. 10. 
8 語見Hillenkamp, 32 Probleme aus dem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11. Aufl., 

2003, S. 175. 
9 僅參閱Heine, aaO. (Fn. 4), § 27 Rn. 10. 
10 例如正犯根本沒有將幫助者所提供的工具帶到現場，見Maurach/Gössel/Zipf, 

aaO. (Fn. 4), § 52 Rn. 28. 須注意者乃是，「未遂教唆」或「未遂幫助」在國內

文獻中也有被賦予不同的意義，像是用來指稱教唆者或幫助者不具「教唆或

幫助既遂故意」的情形，又被稱為「陷害教唆」或「虛偽幫助」，如甘添貴、

謝庭晃，捷徑刑法總論，頁284，2006年2版；陳子平，刑法總論，頁563以
下，2008年2版。但由其所附之德文「Anstiftung zum Versuch」來看，又變成

是在指稱「教唆未遂」，而該詞在德國文獻中卻又不包括行為人欠缺教唆既

遂意思的情形。在德國文獻中，關於「die versuchte Beihilfe」（未遂幫助）與

「die Beihilfe zum Versuch」（幫助未遂）二者的區分並無爭議，二者均限於

幫助者主觀上具備幫助既遂意思的情形，詳可參閱Heinrich, Strafrecht, Allge-
meiner TeilⅡ, 3. Aufl., 2012, Rn. 1364. 

11 見Haft, aaO. (Fn. 4), S. 220; Roxin, aaO. (Fn. 4), § 26 Rn. 189. 
12 參閱Kühl, aaO. (Fn. 4), § 20 Rn. 217; Puppe,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d. 2, 

2005, § 42 Rn. 2; 黃榮堅，被遺忘的後門，月旦法學雜誌，62期，頁17，20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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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的立場 

也有不少學者雖然仍堅持幫助行為與主行為二者間必須存有一

定的關聯，但不要求這個關聯必須是條件公式意義下的因果關係。

在這個大方向下，主要有兩種可能的思考路徑，一是放寬關聯性的

認定，改採條件公式以外的其他判準13，另一則是另定「幫助結

果」。這兩種修正的思維方法，都可以在德國帝國法院於一百多年

前發展出的「促進公式」（Förderungsformel）中看到。依照帝國

法院的看法，主行為的構成要件結果並不需要是由幫助行為因果性

地共同引發，即便幫助行為對於事實上所發生的結果並無發揮作

用，也不必然排除幫助犯的構成要件，只要幫助者的行為對於實 
現犯罪構成要件的主行為於任何一個時點有所促進、支助，即為已

足14。這種立場，在文獻上也被稱為「行為促進理論」（Hand-

                                                                                                                        
年7月；黃惠婷，刑法案例研習，頁157，2006年。但有文獻主張，欠缺因

果關係即「無處罰之必要」（如黃翰義，同註4，頁401），連同未遂的責任

一併排除，則似乎又過了頭。 
13 此種立場在文獻上有時也被歸入否定因果關係的陣營，不過這只是一個分類

標準上的形式問題。如果我們把「因果關係」一詞理解為條件公式（含合法

則之條件公式），那麼以下所列出的看法，當然就都可說是主張否定因果要

求。但如果我們把「因果關係」理解成幫助行為與主行為間的某種關聯性，

那麼這些立場就還是應該歸入肯定因果要求的陣營。為避免無謂的形式爭

議，本文將這類的立場獨立歸類。也有部分文獻只表達了不採條件公式的立

場，但並未說明改採何種判準，如周冶平，刑法總論，頁432，1963年：是否

對結果有直接因果關係，並不重要；且不必須為正犯實行行為所必不可或缺

之行為，然至少應與正犯之行為併同對結果之發生具有原因力。 
14 參閱RGSt 8, 268 f.; 58, 113 ff., 114 f. 德國學界採此說者，如v. Hippel, 

Deutsches Strafrecht, Bd. 2, 1930, S. 462; Baumann/Weber/Mitsch, Strafrecht, All-
gemeiner Teil, 11. Aufl., 2003, § 31 Rn. 16 ff.; Wessels/Beulke, Strafrecht, Allge-
meiner Teil, 40. Aufl., 2010, Rn. 582; Krey, Deutsche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d. 2, 2. Aufl., 2005, Rn. 207, 289, 297; Seher, Grundfälle zur Beihilfe, Ju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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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gsförderungstheorie）15，所要求的是一種增強、促進的因果關係

（Verstärker- od. Förderkausalität）。依此，所謂的「提供幫助」

（Hilfeleisten），便是指：以任何一種方式使主行為成為可能（er-
möglichen）、更加容易實行（erleichtern）或是會強化主行為法益

侵害的貢獻16。支持這種將正犯與幫助犯區分處理的一個重要論據

就是，在客觀歸責的觀點下，正犯所引起的結果既然不能算成幫助

者的「作品」，那麼對於幫助者的處罰自然也就不必然要取決於正

犯範疇的因果關係17。不過，這種立場畢竟還是要求幫助行為與主

行為之間存有促進的關聯性，所以正犯若是根本沒有使用幫助者所

提供的工具，在物理性幫助的意義下即屬現行法所不處罰的缺效

（失敗）幫助（fehlgeschlagene Beihilfe），不過還須留意是否有另

成立心理幫助（強化犯意）的可能18。 
國內亦有文獻一方面主張應堅持因果要求，但另一方面強調 

幫助行為僅須與主行為之「實行行為」存有關聯、具有因果性即 
可19。其中的主要論據就是，既然共犯只是透過正犯的行為間接侵

害法益，那麼就應該只有直接侵害法益的行為（正犯之實行行為）

                                                                                                                        
2009, S. 795. 國內學界採此說者，則有張麗卿，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頁

378，2011年4版（具助力即可）；林書楷，刑法總則，頁338，2010年。 
15 語見Kindhäuser, aaO. (Fn. 7), § 42 Rn. 13. 
16 見Wessels/Beulke, aaO. (Fn. 14), Rn. 582; Seher, aaO. (Fn. 14), S. 795. 
17 Wessels/Beulke, aaO. (Fn. 14), Rn. 582. 
18 Baumann/Weber/Mitsch, aaO. (Fn. 14), § 31 Rn. 17 ff. 
19 如陳子平，同註10，頁587；余振華，刑法總論，頁423以下，2011年；甘添

貴，幫助犯之因果關係，月旦法學雜誌，3期，頁55，1995年7月（但甘教授

隨後又改變見解，改採要求條件因果關係的立場，參見氏著，同註4，頁

205）。最高法院亦有判決表示過類似主張，如96年度臺上字第7142號判決：

刑法上之幫助他人犯罪，係就他人之犯罪加以助力，而使其易於實施，非以

幫助行為與犯罪結果之發生有直接因果關係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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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需要與犯罪「結果」間具因果關係，幫助行為僅須與正犯的「實

行行為」有所關聯即可。易言之，正犯行為與犯罪結果間的因果關

係是幫助犯從屬於正犯之實行行為而受處罰的前提，在此基礎上，

只要能肯定幫助行為與正犯之實行行為間具有因果關係，幫助行為

即屬間接侵害法益的行為20。這種說法，在內涵上其實已經和德國

帝國法院的促進公式相去不遠。依此立場，則前文【例2】的甲不

成立幫助犯（因其對於主行為並無任何促進效果），但【例3】中

的甲則可成立幫助竊盜既遂罪21。 
與此相對，我國實務界則是根據幫助行為的意義，對於幫助犯

的處罰提出了一個限縮的標準：幫助行為必須對正犯所為之犯行具

有「直接、重要」的幫助，始足以成立幫助犯；若僅屬「無關緊要

之行為」，便不能成立刑法上的幫助犯22。在過去的判例中被認定

為不具直接重要性的行為，像是替匪徒購送或烹煮食物23、為製造

毒品的正犯洗滌器具24、將房屋出租給製造毒品的正犯，並代為寄

                                                   
20 甘添貴，幫助犯因果關係，同前註，頁55。 
21 參閱余振華，同註19，頁423-424：縱使正犯最後沒有使用幫助者所提供的工

具，但在精神上已促使正犯更容易實行其犯行，故應解釋為具有幫助的因果

關係。 
22 參見以下註釋所引用之判解字號。在學界也可看到類似的說法，像是「直接

之影響」（如蔡墩銘，刑法總論，頁277，2011年9版；高仰止，同註4，頁

417；楊大器，刑法總則釋論，頁217，1994年19版）、「重要的關連性」

（見林東茂，刑法綜覽，頁1-257，2012年7版）等。 
23 參閱：司法院統字第286號解釋：僅為強盜炊爨不能以從犯論。最高法院

21年上字第627號判例：僅代匪徒購送食品，不能論罪。（本則判例經最高法

院91年度第10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理由：本則判例未論及行為人之

主觀意思，且內容簡略，無從判斷其真義。） 
24 最高法院25年上字第2387號判例：上訴人在製造嗎啡機關內，如僅係受雇服

洗滌器具等一切雜事，對於製造嗎啡並無加工行為，縱係知情，尚難論以幫

助製造嗎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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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毒品25等。被認定為具有直接重要性的幫助行為，則像是於他人

鬥毆時，抓住被害人頭髮26、於他人犯罪時在場助勢27、替綁匪寫

勒贖信28，或是提供綁匪場所窩藏被擄人29。 

三、否定任何因果要求的立場 

最後，也有少數學者主張，幫助行為的處罰不以該行為在具體

個案中產生任何的實際效用為前提；不具因果關係的幫助行為，或

者甚至是無效的幫助行為，均可成立既遂的幫助犯30。此種立場可

                                                   
25 最高法院23年上字第1738號判例：上訴人出租房屋，並代正犯寄藏製造毒丸

之藥水等物，雖予正犯以犯罪上之便利，尚難謂於製造毒丸之實施中，為直

接重要之幫助。 
26 最高法院20年非字第56號判例：被告某甲於某乙與某丙爭毆之際，乃將某丙

髮辮揪住，以遂其傷害之目的，是其行為，自不得謂非直接及重要幫助。

（依據最高法院85年度第15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 
27 最高法院22年上字第395號判例：凡意圖幫助犯罪而以言語或動作從旁助勢，

足以增加正犯犯罪之力量者，即屬幫助行為，無解於從犯之責。 
28 最高法院22年上字第610號判例：代綁匪寫勒贖信，雖係於正犯實施犯罪中為

之幫助，但其性質尚非直接及重要，應成立刑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之從犯，

依同條第三項前段減輕處斷。有趣的是，本則判例反而是以該行為並非直接

重要來說明幫助犯的成立。（最高法院85年度第15次刑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

本則判例。） 
29 最高法院22年上字第428號判例：供給場所以窩藏被擄人，縱未親任看守，亦

係於正犯實施擄贖行為繼續中，予以必要不可缺之助力，自屬直接重要之幫

助。 
30 如Herzberg, Anstiftung und Beihilfe als Straftatbestände, GA 1971, S. 5 ff.; 陳樸

生，實用刑法，頁281，1993年；林山田，刑法通論（下），頁117，2005年9
版；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下），頁291、376以下，2003年。要特別注意的

是，林教授於該書 2008年改版時轉而投入風險升高理論的陣營（詳見後

述），黃教授則於該書2006年改版後又改採肯定條件因果關係的立場（見該

書，頁902，2006年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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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把幫助犯理解成一種抽象危險犯31，以避免無法處罰無效幫助

的後果。一個常見的論據就是，即便是無效的幫助行為，幫助者主

觀上也同樣是出於幫助犯罪的故意，而客觀上所從事者亦屬與正犯

之行為具有密切關係的幫助行為，縱然非屬結果發生所不能想像不

存在的原因，往往也是因為偶然因素所致，仍應構成幫助犯32。另

則有學者從幫助犯的法律效果切入，認為實定法對於幫助犯設有減

輕的規定（刑法第三十條第二項參照），因此對於幫助既遂犯的構

成，客觀上便不應以實害結果的出現為要件，否則便無法合理說明

幫助犯的處罰為何可以較正犯為輕。既然幫助犯的構成在客觀上並

不以實害結果為要件，自然也就沒有因果關係的問題，只要行為人

主觀上對其行為與實害結果間具有因果關係的認知即可33。這也就

是把幫助犯理解成類似未遂犯的結構，才能合理解釋立法者所設的

減刑可能性。如此理解的幫助犯，是透過其加工提高了法益侵害的

風險，可說是一種「實質上未遂犯的形式上既遂化」34。若採此種

看法，則前文【例2】與【例3】中的甲便仍成立幫助犯罪既遂。 
要特別留意的是，有國內文獻在形式上雖然仍要求因果關係，

但不要求幫助行為對於犯罪結果具有事實上的影響力，像是韓忠謨

教授便主張：「幫助行為只須與他人之實施行為居於有關之地位，

即為已足，不以實際上有影響力，亦不以皆為有效之幫助，然後始

認為有因果關係，此與共同正犯中之過剩行為，應包括的視為有因

果關係之情形，正復相同」35。其並舉了下面這個例子來說明： 

                                                   
31 語見Herzberg, aaO., S. 7. 
32 如陳樸生，同註30，頁281；林山田，同註30（2005年版），頁117。 
33 參閱黃榮堅，同註30（2003年版），頁376以下、378。 
34 語見黃榮堅，同註30（2003年版），頁380。 
35 韓忠謨，刑法原理，頁287，1982年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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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 A持槍欲殺B，甲持另一把槍在一旁，以便A手槍子彈用

罄後，得以換槍射擊，結果A未俟換槍即達殺B之目的。 

在本例中，韓教授認為，甲之幫助行為雖然對於犯罪事實並無

實際影響，仍「不得不謂為有因果關係，應成立幫助殺人罪既 
遂」36。在這個例子當中，韓教授的理解事實上已經等同於否定因

果要求。 
最後，風險升高理論（Risikoerhöhungslehre）也可勉強放入這

個陣營中37，不過在幫助犯的脈絡下，支持此理論的部分學者主張

應以此來取代因果關係的要求38，亦有主張應該在條件因果要求之

外附加此一歸責要素39。嚴格說來，後者仍屬肯定條件因果關係的

立場，甚至在形式上還更為嚴格40。只有前一種看法才能算是否定

因果要求的立場，依其主張，於幫助犯的範疇判斷重點在於幫助行

為是否普遍地適於招致結果、是否在具體個案中提高了正犯實現不

法構成要件、惹起法益侵害結果的可能性（成功機率）。只要幫助

                                                   
36 同前註。 
37 之所以只能勉強算入，是因為這個陣營的支持者有不同的理解。儘管多數風

險升高理論支持者認為，提出此判準就是要放棄因果關係的要求（如Otto, 
Grundkurs Strafrecht, Allgemeine Strafrechslehre, 7. Aufl., 2004, § 22 Rn. 53），

但另外也有部分的支持者是想要藉此來「判斷因果關係」，像是林山田，刑

法通論（下），頁137-138，2008年10版：「這裡判斷因果關係的標準，係在

幫助行為是否提高了正犯實現不法構成要件的可能性或機會」。如果採取後

一種理解，那麼風險升高理論就會傾向修正的立場（放寬關聯性的要求）。

不過這只是形式分類的問題，並不會影響到實質的討論，故就此打住。 
38 如林山田，同前註，頁137-138；許澤天，刑總要論，頁209，2009年。 
39 如Roxin, aaO. (Fn. 4), § 26 Rn. 210 ff., 213. 
40 也有學者指出，因果關係本身其實已經含有風險升高的概念，在因果關係之

外再要求風險升高關係，實屬多餘，此見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上），頁

352，2012年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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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貢獻已經提升了正犯行為達成既遂的機會，即為已足，而不

需要從事後觀點來看係屬不可省略的條件41。像是常見的把風行

為，即便沒有人經過，把風的行為也會提升被害人法益受侵害的風

險42。依照此種立場，【例2】中甲提供槍枝的行為並沒有提升具

體犯行實施的風險，僅屬不罰之未遂幫助43；但在【例3】的情

形，則仍可成立幫助竊盜既遂罪。 
透過上文的整理，我們看到了文獻上所提出的各種不同主張。

有兩個完全對立的極端，也有在兩端中光譜深淺不同的中間立場。

在進入討論之前，應該先將幾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區分開來，或許更

有助於思考44。於此所要面對的第一個問題是，在幫助行為與既遂

的主行為二者間，是否必須存有一定的關聯性才能論以幫助既遂

犯？若是，那麼就要接著處理第二個問題：應該採行何種關聯性的

判準？條件公式還是促進公式？除此之外，也必須釐清「幫助結

果」的內涵：是哪個外在世界的變動應該和幫助行為存有此種關

聯？是主行為所引發的構成要件結果，還是主行為的實行本身？以

下，我們就依循著這樣的提問順序來進行分析。 

                                                   
41 國內學界採此看法者，如林山田，同註37，頁137-138；許澤天，同註38，頁

209。德國學界採此看法者，則如Blei, StrafrechtⅠ, Allgemeiner Teil, 18. Aufl., 
1983, S. 289; Otto, aaO. (Fn. 37), § 22 Rn. 53; Stratenwerth/Kuhle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6. Aufl., 2011, § 12 Rn. 158. 類似說法，則如Zieschang, Stra-
frecht, Allgemeiner Teil, 2005, S. 183: 事前觀點下行為的具體危險性。亦有文

獻從風險升高理論出發，再結合進一步的其他要求，如Murmann, Grundkurs 
Strafrecht, 2011, § 27 Rn. 127; ders., SSW-StGB, § 27 Rn. 3: 幫助者必須不利

於被害人地提高了主行為中的風險，並且這個風險的提升顯現於主行為

中。 
42 Murmann, aaO., § 27 Rn. 127. 
43 見Stratenwerth/Kuhlen, aaO. (Fn. 41), § 12 Rn. 158. 
44 類似的層次區分思考，已見Jakobs, aaO. (Fn. 4), § 22 Rn.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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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是否應要求一定的因果關聯性？ 

刑法第三十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

幫助犯」。從一般語意來看，透過「幫助」一詞，或許會讓我們在

解釋上比較傾向肯定因果要求的立場。因為在日常用語中，通常會

把「幫助」解釋成「有幫上忙」，也就是「對於結果有所助益」的

意思。也正是基於這樣的理解，才會有「幫倒忙」的說法。依此，

幫助犯的幫助，不但是指幫助行為對於主行為本身的助益，而且還

是對於主行為成功與否（犯罪結果）的助益45。然而，在幫助犯的

脈絡下，語意論據的論證強度恐怕很不足，因為我們也還是可以僅

著眼於行為本身的性質，把幫助一詞理解成「有提供協助」，至於

這個協助是否在實際上有發揮效用，則只是影響到這個幫助行為的

成功或失敗，但不會改變這個行為本身的定性，就像「他已經盡可

能的幫忙，可惜最後還是沒能成功」這類的表述46。因此，我們無

法單從「幫助」概念的語意得出支持或反對特定立場的論據，而必

須再從其他的角度進行觀察。 

一、從學說主張觀察 

經過前面的整理介紹，我們看到了各種不同的學說主張。由於

否定因果關係的立場實質上是主張應該對幫助犯適用不同於正犯的

                                                   
45 這或許也可以解釋為什麼部分學者會把因果關係的問題放在幫助行為的解釋

中處理，如Murmann, aaO. (Fn. 41), § 27 Rn. 122. 
46 德國刑法第27條第1項關於幫助犯的用語則是「提供幫助」（Hilfeleistung），

該詞在德語中同樣可以作出不同方向的解讀，對此可參見Kühl, aaO. (Fn. 4),  
§ 20 Rn. 214的說明。但亦有文獻主張，「提供幫助」一詞只涉及舉動本身，

意即不含因果貢獻的要求，如Herzberg, aaO. (Fn. 30), S. 7; Zieschang, aaO. (Fn. 
41), S. 182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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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責原理，我們就先來看看這個差別處遇能否被證立。 
在否定任何因果要求的陣營中，「避免處罰漏洞」是一個經常

被提出來的論據：即便是在無效幫助的情形，幫助者主觀上具有幫

助既遂之故意，客觀上所從事者也是與正犯之行為具有密切關係的

幫助行為，未能發生幫助的效用往往只是因為偶然因素所致，倘若

不成立幫助犯，將會造成處罰漏洞47。然而，因為偶然因素致使因

果關係的欠缺，是存在所有要求因果關係之犯罪類型的共通現象。

在審查正犯時，我們並不會因為「只是偶然地欠缺因果關係」就肯

定「既遂犯罪」的成立，這個道理不應該跑到幫助犯這裡就轉彎。

更何況，無效幫助者主觀上具有幫助故意並且業已著手實行，應該

是成立幫助未遂的理由，而不會是一個能夠證成放棄幫助行為之因

果要求的論據48。 
另一方面，否定因果要求的立場最常被批評的地方，則是「會

抹去幫助未遂與未遂幫助間的界線」49，認為如此將會讓那些對主

行為完全沒有任何作用的幫助行為也受到處罰，規避了立法者不 
處罰未遂幫助的決定50。然而，這個批評恐怕很容易就可以被駁

倒。先且不論持否定立場的學者有可能根本就否認應該畫出這條界

線51，即便仍應維持這個區分，否定因果要求的人技術上也還是可

以畫出一條區分的界線，如果一直停留在技術層面爭執，恐怕不會

得出能令人信服的結論。其次，對於那些將幫助犯理解成危險犯的

看法，也經常被指摘會讓幫助犯變成一種客觀面與主觀面不對應

                                                   
47 Seher, aaO. (Fn. 14), S. 795. 
48 已見黃榮堅，同註2，頁850。 
49 參見Heine, aaO. (Fn. 4), § 27 Rn. 10; Lackner/Kühl, aaO. (Fn. 4), § 27 Rn. 2. 
50 見Kindhäuser, aaO. (Fn. 7), § 42 Rn. 12; Heinrich, aaO. (Fn. 10), Rn. 1329. 
51 如黃榮堅，同註30（2003年版），頁380便主張，幫助犯的本質，是將實質上

的未遂犯在形式上予以既遂化，因此所謂的幫助未遂，均成立幫助既遂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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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kongruent）的犯罪52。不過這也還是純形式面的批評，所以也

可以用形式理由來反駁。其實，這些認為應該把幫助犯理解成未遂

犯或危險犯的論者，本來就是要主張幫助犯是一種客觀面與主觀面

不對稱的犯罪類型，所以嚴格說來，上開的批評只能算是重申自己

不贊成這種主張的立場而已，而沒有提出進一步的論據，不能算是

有效攻擊。 
在各種批評中，最重要的觀點應該還是要屬處罰幫助既遂行為

的意義。當法律適用者在決定應否成立幫助「既遂」犯時，就是要

決定客觀上正犯的既遂結果應否一併歸責於幫助行為。談因果關係

與結果歸責的目的，就是要使刑罰理性化，關鍵在於行為者對於結

果的實際作用力。如果幫助者在具體個案中，無論作出怎樣的行為

選擇（是否提供幫助），結果都還是一樣會發生，法律自然就沒有

理由要求行為者一定要怎麼做，同時也沒有理由因為行為者作了某

種選擇就要承受既遂的刑罰，否則無異是把歸責的基礎完全建立在

行為人對於規範的叛逆，而無視其行為的實際作用53。更何況，這

種放棄因果要求的立場也會讓偶然的分類結果影響到成罪的要件，

有以形式害實質之嫌。詳言之，在確認某個參與者究竟應該算是正

犯還是共犯時，經常會有灰色的邊際案例，像是把風、接應的行

為，或是僅在預備階段參與策劃指揮的行為等。在這些具體案件

中，往往會因為法律適用者所持判準的不同（形式客觀理論、主觀

理論或犯罪支配理論），而異其歸類結果54。然而，刑罰的實質正

當性基礎不應該隨著形式上的分類而有所讓步55，倘若對於幫助犯

                                                   
52 Jakobs, aaO. (Fn. 4), § 22 Rn. 34. 
53 黃榮堅，刑罰的極限，頁164，1999年；黃榮堅，同註40，頁351。 
54 關於正犯與共犯的區分爭議，可參閱林山田，同註37，頁35以下；林鈺雄，

同註4，頁413以下的介紹。 
55 參見黃榮堅，從犯與因果關係，載：刑法爭議問題研究，頁319，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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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異於正犯的歸責要求，恐怕就會讓可罰性取決於偶然。 
而在放寬因果要求的陣營中，影響最鉅者應該要屬德國帝國法

院所提出的「促進公式」。帝國法院在提出這個公式時，已經很明

白地表示其放棄對幫助行為要求條件公式意義下的因果關係。但由

於「促進」這個概念過於模糊，可以作出不同方向的解讀。以致於

有認為其與風險升高理論相近56，也有文獻則相反地主張其與採取

條件理論的立場內涵相同，只是差在表達方式而已57。後一種解讀

方式相當有趣，依其看法，如果幫助行為真的對於主行為有所促

進，那麼該行為就一定也是具體形態中的原因58。不過在看到此種

立場對【例3】的處理結論後59，當然就能夠比較出其與支持條件

因果關係的立場有何不同，而這樣的適用結果應該也正是這些批評

學者所反對的。由此我們就可以看到，「促進」一詞不確定性太

高，如果沒有再更進一步的具體化，這個公式就有可能被朝向各種

不同的方向解讀，絕對會嚴重影響法安定性，成為主觀恣意的入侵

缺口60。 

                                                   
56 將風險升高當作促進公式的具體化者，如Krey, aaO. (Fn. 14), Rn. 297. 國內亦

已有文獻指出，將因果關係的認定標準轉化成「使正犯行為成為可能、容

易、加速或強化」，事實上已經變成風險升高的概念，如黃榮堅，同註2，頁

848；林書楷，同註14，頁338。 
57 如 Bockelmann/Volk,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4. Aufl., 1987, S. 197; 

Jescheck/Weigend, aaO. (Fn. 4), S. 693. 
58 此見Mezger, Strafrecht, Lehrbuch, 3. Aufl., 1949, S. 412 f. 接受此看法者，如

Fischer, Strafgesetzbuch und Nebengesetze, 59. Aufl., 2012, § 27 Rn. 14a. Roxin教
授亦贊同此看法（aaO. (Fn. 4), § 26 Rn. 187），但在另一方面，卻又接受了多

數說的反對論據，認為促進公式會抹去未遂幫助與幫助未遂二者間的界線

（aaO. (Fn. 4), § 26 Rn. 190），立場似乎未能一貫。 
59 見前文貳、二、。 
60 Frister,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5. Aufl., 2011, § 28 Rn.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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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國實務界想要透過「直接重要性」這個概念來限縮的作

法，同樣也會因為概念本身的不確定，而無法擔保法律適用的安定

性。共犯在事實上必然從屬於正犯，因為只是開口唆使正犯殺人、

單純地把槍交給正犯，被害人都還不會死亡，一定有賴正犯持槍下

手。在此種意義下，幫助行為本質上就一定是「間接」地引發不法

事實。如果只是因為這種「間接」就否定了幫助犯的成立，無異否

定了整個共犯的可罰性。這當然不會是最高法院的意思，但我們卻

也無法再進一步看出這個「直接」要求還能有什麼其他的內涵。另

外，「重要」這個概念更是完全的不確定，甚至會有拿評價結果當

作判斷標準的問題。如果脫離了因果關係，實在無法想像應該如何

清楚地劃定處罰的範圍61。這也難怪同樣是提供場所的行為，在實

務上時而被認定為直接重要（如最高法院二十二年上字第四二八號

判例），時而則否（如最高法院二十三年上字第一七三八號判

例）。 
主張條件因果關係的陣營，最主要遭遇到的批評就是處罰漏

洞，不過我們在前面已經針對此點有所說明，於此不贅。這裡還需

要稍微說明的，則是以下的這個批評：倘若對於幫助犯亦適用條件

公式的因果要求，將會比對於共同正犯的要求還要來得更嚴格，因

為對於共同正犯只需要整體（犯罪共同體）的行為引發構成要件實

現即可，而不要求每一個共同正犯的參與行為都是不可想像不存在

的條件，如此一來，便是對於較弱的參與形式（共犯）提出更嚴格

的成罪要求62。這個批評乍看之下似乎言之成理，對於幫助行為要

求條件因果關係似乎會造成評價上的矛盾，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共

同正犯透過共同的行為決意與犯行分擔形成了一種互相利用補充的

                                                   
61 已見黃榮堅，同註2，頁854。 
62 此見Frister, aaO. (Fn. 60), § 28 Rn.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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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支配關係，才會導致不法歸責的水平擴張。共同正犯對於其

他共同正犯的行為，事實上具有來自於犯意聯絡所形成的因果關

係，因此對於其他共同正犯所實現的結果亦具有因果關係，而不是

以過剩行為的本身去建立起侵害結果的因果關係與共同責任63。倘

若幫助者與正犯有類似的約定，那麼即便物理性的幫助事後被證實

為多餘，也還存有心理性的因果關係。 
透過以上的分析可知，單從學說本身的主張來看，似乎還不能

對於立場選擇提供十分堅強的論據。 

二、從幫助犯的處罰根據觀察 

在討論幫助行為的因果關係時，一個經常被援用的論據就是共

犯的處罰根據（共犯理論）。以下我們就從這個角度來看，在處罰

根據這個問題上採取不同的理論會對於因果要求有什麼影響。 
現今臺灣與德國的刑法學界通說均以緊縮的行為人概念為基

礎，將刑法上對於共犯所設的規定理解成「擴張刑罰事由」64，隨

而也就必須要說明，此種非正犯的行為究竟會造成如何的壞處，才

能夠正當化刑法典對於共犯所設的處罰規定，才能解釋立法者為什

麼可以將刑罰「擴張地」施加到共犯身上，這就是關於共犯處罰根

據的爭議65。早期學界認為處罰共犯的理由與處罰正犯的理由不

同，共犯之所以應罰，是因為其透過教唆或幫助的行為「誘拐了正

                                                   
63 黃榮堅，同註2，頁850-851。 
64 因為這些教唆或幫助者並未親自實行構成要件行為，所以原本並非為刑法所

要處罰的對象。 
65 關於各種解釋共犯處罰根據的理論，中文文獻可參閱陳子平，共犯處罰根據

論，共犯論之研究，頁9以下，1992年；陳子平，同註10，頁481以下；甘

添貴、謝庭晃，同註10，頁256以下；柯耀程，變動中的刑法思想，頁241以
下，2001年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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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使正犯陷入罪責 66 ，這就是所謂的「罪責參與理論」

（Schuldteilnahmetheorie）67。若以此為基礎，則幫助行為與正犯

所惹起的不法結果間，便不以具因果關係為必要68。 
然而，在立法者選擇了限制從屬形式後，對於共犯處罰根據這

個問題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否決了罪責參與理論所主張的「陷入罪

責」思維69。因為這種從屬形式正意味著，共犯成立與否與主行為

人是否具有罪責無關，所以處罰共犯的理由自然也就不再會是讓正

犯陷入罪責。事實上，罪責參與理論一開始就讓問題重點嚴重偏

移。倘若我們認真地貫徹該理論的主張，認為處罰共犯的理由是在

於其促使正犯墮落、陷入罪責，也就是把正犯當作共犯行為的「受

害者」，那麼教唆犯或幫助犯就不應該如實定法及學說所主張的

「依其所教唆或幫助之罪」來論處，而是要看正犯究竟受到怎樣的

處罰（生命刑、自由刑還是財產刑）來決定共犯所應成立的罪名，

因為這才是共犯行為所造成的「侵害」。假使被教唆人受害的是自

由法益（例如因犯竊盜罪而被處以自由刑），則教唆者就應該論以

妨害自由罪（而非成立教唆「竊盜」罪）；假使被教唆人受害的是

生命法益（例如因犯強盜強制性交罪而被處以死刑），則教唆者所

構成的罪名就應該是殺人罪（而不是成立教唆「強盜強制性交」

罪）70。如此的批評，也同樣地適用於所謂的「修正之罪責參與理

論」。此說認為處罰共犯的理由，是在於其促使正犯脫離社會

（die soziale Desintegration des Täters）。依此，則共犯可罰性的高

                                                   
66 對此可參見Mayer,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1953, S. 301, 319. 
67 國內也有稱之為「責任共犯說」，如甘添貴、謝庭晃，同註10，頁256；陳子

平，共犯處罰根據論，同註65，頁20；同作者，同註10，頁481以下。 
68 僅參見甘添貴，同註4，頁201的分析。 
69 見Roxin, aaO. (Fn. 4), § 26 Rn. 16. 
70 參閱黃榮堅，同註2，頁781之註76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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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就不再是以主行為所造成的侵害為依歸，而是要取決於正犯脫離

社會的程度。舉例來說，教唆一個職業殺手去殺人所應受到的處

罰，就會比唆使一個向來奉公守法的人去偷東西還來得輕71。我們

當然也知道，這種主張從未出現在刑法文獻或是立法例上；相反

的，現今通說則主張，處罰共犯的理由就是其行為會（間接地）惹

起、造成一個法益侵害的事實，這就是所謂的「肇因（惹起）理

論」（Verursachungstheorie）72。 
依此，共犯便應該就其所參與的罪名來論罪，亦即應該著眼於

共犯對第三人（真正的被害人）所製造出來的利益侵害，因為刑法

分則中所樹立的行為規範很明顯地並非用來保護正犯（主行為

人）。此外，共犯與正犯二者也不應該像早期所理解的本質相異，

而是兩個具有相同本質（製造法益侵害）的法律概念，兩者的差異

只在其對於法益侵害事實的影響程度而已。整個犯罪參與理論體系

內涵上的變動（區分正、共犯的標準從形式客觀理論變成犯罪支配

理論、處罰共犯的根據從陷入罪責變成惹起法益侵害，以及共犯的

從屬形式從嚴格從屬轉變為限制從屬等）絕非偶然，而是有其共通

的理論背景。如果我們想要「理性地」制裁行為人，這些變遷就是

必然的發展趨勢73。在此基礎上，否定因果關係的看法便已出局，

                                                   
71 此批評參見Heinrich, aaO. (Fn. 10), Rn. 1273. 
72 也被稱作「因果共犯論」、「犯罪起因說」、「致因理論」或「造成理

論」。此說雖然又可隨著細節的不同而再區分為數說，但此一大方向無論如

何都已可稱為現今刑法學界的通說，僅參見陳子平，同註10，頁486-487；甘

添貴、謝庭晃，同註10，頁256；林書楷，同註14，頁316。德國學界亦同，

僅參閱Heinrich, aaO. (Fn. 10), Rn. 1273 ff. 
73 詳參閱蔡聖偉，刑法問題研究，頁137以下，2008年。然而，肇因理論僅從

結果不法的面向立論，忽略了犯行的行為不法，似未能精準呈現共犯的不法

所 在 （ 已 見 Kretschmer, Welchen Einfluss hat die Lehre der objektiven 
Zurechnung auf das Teilnahmeunrecht?, Jura 2008, 265 f.）。不過，即便是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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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依照這種主張，在那些幫助行為與主行為間完全欠缺關聯的情

形，也要肯定幫助既遂犯的成立，這樣會讓幫助犯的處罰與前開的

處罰基礎完全脫節74。只有當幫助行為與主行為之間存有因果關聯

時，才稱得上是間接「惹起、招致」了不法事實。 

三、從犯罪參與關係脫離的角度觀察 

刑法上所謂的「犯罪參與關係脫離」，是指部分犯罪參與者於

整體犯行完成之前，以積極行為消除自己先前的加工效果。這種現

象主要是發生在共同正犯與幫助犯的類型，所引發的問題就是：脫

離者是否仍須對於其他參與者在其脫離後所繼續實現的不法事實負

責75？這個問題頗具實務重要性，通常是被放在中止未遂的脈絡下

討論76。依照德國刑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若數人參與同一

犯罪，其中出於自願而阻止犯行既遂者，不因未遂受罰77（前

段）。如該犯行縱無中止行為亦無法既遂，或者該犯行的既遂與中

止者先前所為之行為貢獻無關，而中止者復出於自願且認真地努力

                                                                                                                        
為不法立論，將主行為的歸責看作是一個制裁需求性（Sanktionsbedürftig-
keit）的問題，也會得出應堅持因果要求的相同結論。 

74 見Kühl, aaO. (Fn. 4), § 20 Rn. 220. 
75 參閱陳子平，同註10，頁633以下。 
76 文獻上所討論者多半是共同正犯的脫離與中止問題，如李茂生，共犯關係之

脫離，月旦法學雜誌，21期，頁89，1997年1月；陳子平，共同正犯的脫離與

中止，月旦裁判時報，1期，頁144以下，2010年2月；徐育安，共同正犯之既

遂、脫離與中止，台灣法學雜誌，181期，頁201以下，2011年8月。不過，嚴

格說來，這個問題概念上並不必然涉及中止，因為若要適用中止的規定，除

了單純的脫離參與關係外，還必須要自願且認真的阻止犯行既遂，僅參閱

Heinrich, aaO. (Fn. 10), Rn. 807; Frister, aaO. (Fn. 60), § 29 Rn. 24. 
77 因為中止未遂在德國刑法上的法律效果為「不罰」（straflos），是一種個人

的「阻卻刑罰事由」。與此相對，中止在我國刑法中的法律效果則為「減免

其刑」，只能算是一種個人的「減免刑罰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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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犯行既遂，亦屬不罰（後段）。由於適用中止規定的前提是中

止者僅成立未遂的罪名78，所以透過前開規定的後段可以推知，德

國立法者認為，即便正犯業已著手實行並且成立既遂之罪名，幫助

者也不必然成立幫助既遂；只要犯行的既遂與中止者中止前所提供

的行為貢獻無關（欠缺因果關係），中止者就只須對未遂部分的不

法事實負責，隨而也才會有適用中止規定的可能性。我國刑法第二

十七條第二項的文字雖然有些不同，並未單獨列出此種中止類型，

但從一般的歸責原理來看，解釋上亦應包括在內79。例如： 

【例5】 A欲侵入B宅行竊，甲主動提供萬能鑰匙供A開門鎖之

用，交付後又心生悔意，於是趕至現場，見A正嘗試用

其所提供的萬能鑰匙開鎖，便將A手中的鑰匙取回，因

擔心A採取其他方式繼續其犯行，離開時又打電話報

警。留在現場的A則取出備用的鐵撬，將大門撬開入內

行竊得手，獲報的警方姍姍來遲，抵達現場時A早已得

手離開。 

                                                   
78 一旦成立既遂罪名，便無法適用中止之規定，這是每個犯罪參與者都必須承

擔的風險。此為學說上一致的立場，僅參閱林山田，同註5，頁491；黃榮

堅，同註2，頁560-561、567；德國學界見解亦同，僅見Roxin, aaO. (Fn. 4),  
§ 30 Rn. 113, 116; Lilie/Albrecht, LK-StGB, 2006, § 24 Rn. 71, 385. 

79 同此見解者，如陳志龍，人性尊嚴與刑法體系入門，頁253，1992年；黃惠

婷，刑法第二七條「準中止犯」，台灣本土法學雜誌，101期，頁58-59，2007
年12月。倘若認為此種類型已逸脫刑法第27條第2項的文義範圍（因條文限定

結果須被防止），則可透過類推適用的途徑來得出減免刑罰的效果。另參照

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2180號判例：「殺人之幫助犯，欲為有效之中止行為，

非使以前之幫助全然失效或為防止犯罪完成之積極行為不可。」但亦有文獻

認為，此應屬立法疏失，既然法無明文，便不能成立中止（如李進榮，論數

人參與犯罪之中止（下），日新，6期，頁126，2006年1月），此種解讀方式

似乎忽略了罪刑法定原則並不禁止有利行為人的類推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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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中，幫助者於正犯著手實行後、犯罪既遂前，積極實施的

防果行為撤回了自己原先的行為貢獻，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甲

提供萬能鑰匙的行為並沒有對最後的結果（A侵入B宅竊盜）產  
生絲毫的物理性效用，並且也沒有任何會形成心理幫助的事實表 
徵80。倘若採取要求條件因果關係的立場，儘管主行為最後仍然既

遂，但這個既遂結果與甲的幫助行為無關，不能歸責於該幫助行

為，故甲不成立幫助既遂犯81。由於甲僅成立幫助竊盜未遂，並且

也採取了充分適當的防果行為，故另得適用中止的減免規定82。倘

若我們都能夠接受這樣的論罪結果（幫助竊盜未遂罪），恐怕就不

能在另一方面又採取放棄任何因果關聯性的立場。因為一旦否定因

果要求，亦即不要求幫助行為與主行為有所關聯，那麼在【例5】

的情形就必須一貫地論處甲幫助竊盜既遂罪。隨而，甲便也就失去

了適用中止規定的機會，即便他已經採取了充分的防果行為。如果

不能認同這樣的論罪結果，就必須反過來檢視，放棄因果要求的主

張是否背離了一般歸責原理，以至於在參與關係脫離的情形會得出

令人無法接受的結論。 
這也同樣適用於修正立場中，主張幫助行為僅需對於「主行為

的實行」有所關聯的看法。即便是採取此種解釋立場的學者，也都

還是承認幫助者在正犯著手實行後仍有脫離參與關係的可能性；縱

使正犯於其脫離後獨力完成其犯行，只要幫助者已經完全消弭了自

                                                   
80 除非案例中的A是因為取得甲所提供的工具，才堅定其原本的犯意，決意即刻

動手。 
81 參閱Roxin, aaO. (Fn. 4), § 30 Rn. 304. 
82 參閱黃惠婷，同註79，頁58。要注意的是，甲如果只是單純地收回鑰匙，而

無其他額外的防果行為，就還不足以肯定中止規定的適用，僅見Roxin, aaO. 
(Fn. 4), § 30 Rn.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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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先前的加工，就還是只成立幫助未遂83。承認幫助者在正犯著手

後、既遂前仍有脫離犯罪參與關係的餘地，就是因為脫離後自己的

參與行為就不會對於後續的犯行有所作用，所以不應該將脫離後的

不法事實仍歸責於業已脫離的幫助者。然而，我們若是主張幫助行

為僅需作用至主行為的著手實行，而不用對於正犯的既遂結果有所

影響，則在【例5】的情形恐怕就難以維持說理上的一貫。 
部分採取修正立場的學者強調，在這種於正犯著手後脫離參與

關係的情形，幫助者是「事後排除其幫助行為之於犯行既遂的因果

關係」84。然而，這也只是換句話來重申其亦認為此時不應成立幫

助既遂的看法而已。若依其主張，幫助既遂的成立與幫助行為對正

犯著手後的作用（影響）無關，那麼在【例5】中，甲提供鑰匙的

行為對於既遂幫助的成立而言本屬已足，會因為之後的事實發展

（脫離參與關係的行為）排除幫助犯的既遂，正表示了：對於幫助

既遂犯的成立而言，幫助行為不只要對主行為的著手有貢獻，對於

後續流程也要有所作用，因此才能透過脫離行為排除原先幫助行為

對於後續流程的作用，也才會形成阻斷歸責的效果。換個比喻的說

法：犯罪參與關係的脫離可以理解成脫離者從犯罪列車上跳下，提

前下車。如果僅要求幫助行為對於主行為的實行有所關聯，那麼當

幫助行為對於主行為的實行有所貢獻時，幫助者就已經「到站」，

自然就不再有「提前下車」的可能。對此質疑，一個可能的反駁

是：當幫助者撤回自己的行為貢獻時，正犯還沒有既遂，所以幫助

者還不算到站，自然就還是可以提前下車。然而，修正立場既然不

要求幫助行為對於正犯的既遂結果有實際的因果作用（貢獻），那

                                                   
83 參閱陳子平，同註10，頁638；余振華，同註19，頁436、438-439（著手後參

與關係之脫離）。 
84 見Fischer, aaO. (Fn. 58), § 24 Rn. 4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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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幫助行為與主行為之間就僅存有事實上的從屬（必須主行為既遂

才能成立幫助犯的既遂）。但所謂的「脫離」，就是要讓後續主行

為既遂的事實不能歸責到先前的幫助行為，也就是歸責關聯被阻

斷。如果原本就不要求幫助行為必須對於正犯既遂的結果有所貢

獻、不要求幫助行為必須持續作用到最後，那麼在正犯著手之後，

共犯是如何能夠透過脫離行為阻斷原本就沒有被要求的歸責關聯？  
透過以上的比較分析，可發現修正立場難以和參與關係脫離問

題的處理立場一貫。反之，若是採取要求條件因果關係的立場，則

上開所舉的每一種狀況都只成立幫助竊盜未遂罪，不會有理論上難

以一貫的窘境。 

肆、何種幫助結果：主行為的實行或既遂？ 

在確認對於幫助行為也應該提出因果要求後，接下來必須解決

的問題便是：要針對哪個「果」？這裡的可能選項有二，一是以正

犯的「犯罪結果」（主行為之結果、相關犯罪的構成要件結果）作

為幫助結果，另一則是以正犯的「實行行為」（主行為）本身作為

幫助結果，就讓我們從第二種立場看起。 
首先，如果只要求因果關係存在於幫助行為與正犯的實行行為

二者之間，可能遭遇到的質疑就是，這樣將會讓幫助犯的結構異於

教唆犯。詳言之，在教唆犯的情形，我們要求的教唆結果可分成兩

部分，包括了「正犯犯意的形成」以及「透過正犯行為所引發的不

法結果」，教唆行為必須對這兩部分都具有因果關聯性85。如果我

們對於幫助行為僅要求與正犯的實行行為有關聯，便會造成兩種共

                                                   
85 對於前者欠缺因果關係的情形，亦即正犯並非因為教唆行為才被喚起犯意，

比較容易想像。對於後者欠缺因果關係的情形，現實上較不會發生，但理論

上仍有可能，請見本文註2所舉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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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形態在結構上失去一致性。這個批評雖然不是無法反駁，因為理

論上也可以主張教唆犯與幫助犯在結構上本來就不是絕對必須一

致。只是如果要採用這個抗辯脫身，當然就要負擔說理義務，要另

行證立為何兩種共犯的結構應該有所不同。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

點，就是如此的立場在處理共犯脫離犯罪參與關係的問題時，會如

前文參、三、所言，陷入前後立場難以一貫的窘境。 
至於第一種立場，在技術上可能會遭遇的質疑則是，如果因果

關係必須存在於幫助行為與主行為所引起的「構成要件結果」二者

之間，那麼當主行為所涉及的是行為犯（舉動犯）構成要件時，由

於行為犯並沒有要求任何的構成要件結果，自然也就無因「果」關

係可言。乍看之下，這似乎是個有效的攻擊。不過即便這個批評成

立，也只是證立了第一種立場在表達上的不周延（僅適用於結果

犯）而已。而且更重要的是，這個批評其實並不正確。之所以在行

為犯的構成要件無須審查因果關係，是因為在這類構成要件中，只

有要求構成要件該當的行為，而沒有進一步要求任何外在世界的變

動（構成要件結果），技術上自然不可能還有因果關係可言。然

而，在共犯的範疇，即便涉及到行為犯的類型，也還是要求必須存

有獨立於共犯行為的外在世界變動（主行為所造成的構成要件該當

事實），所以這裡所指的結果，較精確地說，是指「經由正犯所引

起的不法事實」。對於行為犯類型的幫助與對於結果犯類型的幫助

二者，不同處只在於，後者的不法事實除了正犯的構成要件該當行

為本身外，也還包括了該種犯罪所要求的構成要件結果。對於行為

犯類型的幫助，像是提供開鎖工具幫助他人侵入住宅，幫助結果就

是「正犯物理上進入被害人住宅」，這個事實絕對是一個獨立於幫

助行為本身（提供開鎖工具）的外在世界變動，技術上自然可以進

行因果關係的檢驗。另一方面，如果對於共犯的處罰理由採取肇因

理論或是以需刑罰性來理解結果非價的立場，就可以更清楚的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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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幫助結果應該是指經由正犯所實現的不法事實。 
事實上，幫助行為應該要和正犯的實行行為以及既遂結果二者

均有所關聯，只是在犯罪的成立上，應該把這兩個層次區分開來。

首先，幫助行為必須對於正犯的實行行為有所貢獻，不過這是成立

「幫助未遂」的前提86。如果幫助行為與正犯的實行行為無關（像

是在【例2】的情形），就只是現行法所不處罰的未遂幫助。其

次，幫助行為也必須對於正犯既遂的犯罪結果有所貢獻，這則是成

立「幫助既遂」的前提。如果幫助行為對於正犯的既遂結果並無貢

獻，就不可能成立幫助既遂，但若其與正犯的實行行為有所關聯

（像是在【例3】的情形），則仍有幫助未遂的責任87。只有當幫

助行為對於正犯的實行行為以及既遂結果均有因果貢獻時，才能成

立既遂的幫助犯。 

伍、何種判準：條件公式或促進模式？ 

綜上所述可知，幫助行為不僅必須要促成「主行為的實行」，

而且也必須和主行為的「既遂結果」有一定的關聯，才能夠成立既

遂的幫助犯。接下來的問題則是，這個關聯性應該要多強？或者換

句話來描述，成立既遂的幫助犯所必要的最低限度為何？在判斷正

犯的因果關係時，國內文獻中主要有兩個陣營，一是採取條件理論

的判準88，另一則是採取了相當理論的相當性公式89。有趣的是，

                                                   
86 已見Hoyer, aaO. (Fn. 4), § 27 Rn. 20 ff. 
87 所謂對於正犯的著手有所作用，也包括幫助者所提供的加工事後確認為不適

當的情形，像是提供給正犯的毒藥事實上對人體無害，或者像是提供給正犯

錯誤的犯行資訊，見Hoyer, aaO. (Fn. 4), § 27 Rn. 20. 
88 如林山田，同註5，頁213以下；黃榮堅，同註40，頁281以下；林東茂，同註

22，頁1-76以下；張麗卿，同註14，頁152-153；林鈺雄，同註4，頁157；許

28 



一○二年九月 論幫助行為之因果關係  

−201− 

這個爭議在討論幫助行為的因果關係時，突然又消失不見，提問方

式從原本的「條件公式還是相當性公式」變成「條件公式或放棄因

果要求」。這個轉變其實不難理解，原初相當理論被提出時，是要

用來限縮條件公式，所著眼的都是那些具有條件因果關聯的情形，

投入相當性（一般經驗法則）的思考是為了進一步限縮歸責範圍。

但是在幫助犯的脈絡，討論的案例則是那些欠缺條件因果關係的情

形，所要思考的方向剛好相反。如果在欠缺條件關聯的情形仍然基

於相當性（行為傾向）來肯定歸責，實質上便是等同於前文所處理

的危險犯理論或是風險升高理論，會引發的種種問題已如前述，於

此不贅。以下，便針對條件公式在幫助犯的具體運用方式提出進一

步的說明。 
在審查正犯的因果關係時，法律適用者幾乎可以完全跳過共犯

加工部分的事實環節，也不會對於因果關係的釐清有任何的影響。

換句話說，我們完全不需要去交代正犯的犯意是受到誰的挑唆、影

響，也不用管正犯所使用的凶器是何人所提供、被害人是因為誰的

誘引才會在這個時間出現於現場等前提事實。像是在【例1】中，

我們在審查A的因果關係時，只需要檢視「A舉槍對B扣下板機」

的這個動作，對於B中槍死亡的結果來說，是否為不可想像不存在

的必要條件。至於A是從哪裡取得這把槍、是如何到現場等事實因

子，就都不需要考慮。但我們不能由此推論出，把這把槍交付給A
的行為、開車搭載A到現場的行為都無法與犯罪結果建立起條件公

式意義下的因果關係。這裡涉及到對條件公式的正確理解，以下，

我們就在幫助犯的脈絡下特別針對條件公式的操作加以說明。 
由於幫助者所提供的幫助行為通常都可由正犯自行完成，所以

                                                                                                                        
澤天，同註38，頁88；林書楷，同註14，頁85；靳宗立，同註4，頁185。 

89 如陳子平，同註10，頁169；余振華，同註19，頁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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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用條件公式判斷幫助行為是否為犯罪結果的原因時，法律適用

者可能會過快地誤將不少幫助行為認定成「可想像其不存在」，像

是在以下的情形： 

【例6】 甲見A背著長梯子欲前往B宅行竊，便幫忙將梯子搬至五

百公尺外的B宅，抵達後，A便用梯子從二樓窗戶爬進B
宅行竊。即便甲沒有幫忙搬梯子，A也可以自行將梯子

搬到現場。 

這種「替代原因」（Ersatzursache）90的問題，也同樣會出現

在「另有其他具幫助意願之第三人」的情形，像是以下這則著名案

例： 

【例7】 幫派老大A欲教訓B，正當一旁的小弟C要遞上球棒供A
毆打B時，小弟甲為了獻殷勤，搶在C之前將自己手中的

球棒拿給A，A便持甲所提供的球棒痛毆了B。 

在上例中，由於C原本就要提供球棒給A，乍看之下，甲提供

球棒對於B被毆傷的結果來說，似乎就會變成可想像不存在的行

為。但如此一來，到最後就會導出荒謬的結論：球棒是沒有任何原

因地跑到A手中91！詳言之，倘若甲可以這麼抗辯，主張即便自己

沒有遞交球棒，A也還是會從C處取得球棒，所以不具因果關係，

而在另一方面，C當然更不會是一個原因（因為他自始至終都沒有

交出手中的球棒），所以兩個人都不會成立幫助傷害罪。事實上，

一個規範上的禁止或誡命，不應該只是因為另有其他人也準備要牴

                                                   
90 或稱為「替補原因」或「後備原因」（Reserveursache）。的確有文獻因此而

主張，不能對於幫助行為要求條件公式意義下的因果關係，如Baumann/ 
 Weber/Mitsch, aaO. (Fn. 14), § 31 Rn. 16. 
91 此見Samson, StrafrechtⅠ, 7. Aufl., 1988, 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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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它便不再有效92。為了避免前開荒謬的結果，德國傳統學說提出

了修正，強調在判斷因果關係時，所要針對的構成要件結果是「在

完全具體的形態下」（in der ganz konkreten Gestalt）的結果93。在

【例7】中，完全具體形態下的結果便是指A使用「甲所提供的球

棒」打傷B。對於這個結果的發生來說，原因不只是A持球棒毆打

的行為，也包括了甲將手中球棒遞給A的行為。一旦甲遞交自己手

中球棒的行為被想像為不存在，那麼A用「這根球棒」打傷B的這

個具體結果就也不會出現。如果A從C處拿來球棒，即便兩根球棒

的款式完全相同，傷害的結果也會變成是透過其他方式（用「另一

根球棒」毆打）所引起。基此，甲遞交自己手中球棒的行為對於這

個具體結果來說，當然是一個不可想像不存在的條件94。 
乍看之下，這樣的處理方式似乎讓原始版本的條件公式在遇到

替代原因時得以解套。但我們若是進一步思考，便會發現其中可能

蘊涵了邏輯上的謬誤，以至於會讓法律適用者得以恣意地操控判斷

結果。詳言之，所謂「具體形態的世界」，含有無窮盡的資訊，我

們不可能窮盡地描述，而只能擷取、採擇其中極小的片段。然而，

單純觀察現實世界，並不能確定哪些陳述應該屬於具體形態，所以

到最後就是任由法律適用者自行決定。也正是因為如此，法律適用

者就可以透過這些具體形態的描述來導出自己想要證立的事物；隨

著我們如何去描述這種完全具體形態下的結果，可以證立或排除某

個行為對此結果的因果關係。舉例來說，被害人的妻子幫被害人準

備好外出的衣著，隨著我們是否將「被害人死亡時的衣著」加入具

                                                   
92 參閱Jakobs, aaO. (Fn. 4), § 22 Rn. 37. 
93 強調此種觀察方式者，如Roxin, aaO. (Fn. 4), § 26 Rn. 184. 由於這種立場只要

求幫助者對於實際的具體流程有所修正（modifizieren）即可，故其所要求的

因果關係又被稱作是「修正因果關係」（Modifikationskausalität）。 
94 僅參閱Baumann/Weber/Mitsch, aaO. (Fn. 14), § 14 R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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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形態的結果中，便可以左右「被害人的妻子準備該套衣物的行

為」是否對結果具因果關係的結論。由於事實必須要透過語言來描

述，而描述者（法律適用者）在決定哪些因素應放入描述以及在選

擇要用哪些語詞來描述時，就有上下其手操弄結果的空間95。哪些

事實環節應該歸入作為具體形態的結果中，正是法律適用者所必須

發現及證明的，如果沒有提出一個固定的規則，則任何一個現象，

只要法律適用者將之納入結果的具體形態中，這個現象對於此一具

體形態下的結果就會是一個原因，於是便形成了一個循環96或是同

義反覆的重言（Tautologie）97，進而喪失作為犯罪成立要件的功

能。 
事實上，在判斷因果關係時，法律適用者的工作就是要說明、

釐清某個真實的行為，在實際發生的特定流程中對於結果扮演著怎

樣的角色，所以只應該著眼於實際存在的事實環節，這就是合法則

之條件理論（die Lehre von der gesetzmäßigen Bedingung）98對於條

件公式原始版本所作的主要修正之一99。抽象地說，當某個情狀在

一組充分並且真實的因果歷程的說明中係屬必要成分時，亦即，當

                                                   
95 參閱Puppe, Nomos Kommentar zum Strafgesetzbuch, 3. Aufl., 2010, Vor §§ 13 ff. 

Rn. 67 f. 中文文獻，則可參閱Ingehorg Puppe著，蔡聖偉譯，法學思維小學

堂，頁209以下，2010年；Ingehorg Puppe著，鄭銘仁譯，因果關係——一個從

刑事政策面思考的新嘗試，軍法專刊，42卷12期，頁27以下，1996年12月。 
96 Puppe,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d. 1, 2002, § 1 Rn. 29; dies., in: NK-StGB, 

2010, Vor §§ 13 ff. Rn. 95 ff. 
97 Frister, aaO. (Fn. 60), § 28 Rn. 34. 
98 或譯為「合乎自然律條件理論」（如黃榮堅，同註55，頁62；李聖傑，因果

關係的判斷在刑法中的思考，中原財經法學，8期，頁139，2002年6月）或

「因果律條件說」（如黃常仁，刑法總論，頁26註11，2009年3版）。 
99 就此而言，合法則的條件理論是嘗試校正條件公式的原始內容在敘述上的不

周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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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這個情狀從整體過程中刪除，將會使得這個過程的說明——
根據已知的因果法則來看——變得不合理時，這個情狀便屬不可省

略的必要的成分、就可算是結果發生的原因100。只有實際發生的

（而非假設的）事實才屬於需要被澄清的因果流程，所以在確認幫

助行為的因果關係時，我們只需要鎖定實際發生的事實流程（一組

真實存在的充分條件），然後確認幫助者的行為在整個流程說明中

是否為必要的成分（是否不可想像其不存在）。所有的必要成分均

屬結果發生的原因，至於幫助行為貢獻程度的高低，則只會影響到

刑罰的裁量101。接下來，就用前面所舉的例子來進行演練。 
首先，在【例1】中，甲提供A槍械，並載送A至現場的行為，

對於「A持該槍在槍擊所必要的物理空間內開槍擊斃B」這個實際

發生的歷程（一組充分條件）設定了必要的成分，因此具有因果關

係。這種類型中，幫助行為係屬不可替代的貢獻（ein unersetzbarer 
Beitrag），亦即提供了必要的幫助102，論以既遂的幫助犯不會引

發爭議。但是在【例3】中，由於正犯A是翻牆入內，所以甲提供

鑰匙的行為對於這一組真實的充分條件來說，便非屬必要成分，不

具因果關係；但由於這個幫助行為有持續作用至正犯的實行階段，

故成立幫助竊盜未遂罪。與此相對，【例2】中甲提供槍枝的行為

不但對結果的發生不具任何因果貢獻，而且也和正犯的實行行為沒

有任何關聯，所以是不罰的未遂幫助103。幫助行為若在正犯著手

前便喪失作用，在規範評價上，就應該等同於正犯自始拒絕接受幫

                                                   
100 參閱Puppe, NK-StGB, 2010, Vor §§ 13 ff. Rn. 106; Puppe, aaO. (Fn. 96), § 2 Rn. 

68 ff.; Hoyer,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d. 1, 1996, S. 34 ff. 
101 Fischer, aaO. (Fn. 58), § 27 Rn. 14. 
102 Jakobs, aaO. (Fn. 4), § 22 Rn. 37. 
103 此處僅針對幫助殺人罪進行討論，至於持有槍枝本身是否會構成其他犯罪

（如持有危險物品罪），則是另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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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情形一樣地處理104。至於在【例4】中，由於正犯並沒有使用

到甲的槍枝，所以甲持槍在一旁待命的物理行為，在這一組實際的

充分條件中並非必要成分。但須留意的是，沒有發揮作用的物理幫

助行為仍然有可能透過心理幫助的途徑成立幫助犯，對此我們將在

下文（陸、）單獨說明。而在【例6】中，如果正犯A已經搬到力

氣盡失，則甲幫其搬運，讓A體力得以恢復並完成後續的竊取行

為，則肯定因果關係應該不會有任何的爭議。不過，即便我們事後

確認，縱然沒有甲的協助A也能夠毫無困難地自行將梯子搬到現

場，亦不會對於上述的結論產生任何影響105。因為，「A在沒有甲

的幫助下自己獨力將梯子搬至現場」是現實上沒有發生的事實，在

說 明 因 果 流 程 時 ， 不 需 要 去 考 慮 這 些 「 假 設 的 因 果 流 程 」

（hypothetische Kausalverläufe）。針對實際發生的流程來看，由於

正犯A是爬上梯子進入二樓的窗戶，而這個梯子原本不在現場，所

以必須透過任何一種方式被運送到現場。在本案中，梯子被送到現

場就是要透過「甲幫忙搬梯子到現場」這個事實環節來說明，所以

甲幫忙搬梯子的行為與B宅遭竊的結果間具有因果關係106。同樣的

方式，也適用於【例7】，甲的幫助行為是提供木棒給A，為了說

明事件的因果歷程，法律適用者需要「A接下甲的木棒並持以毆打

B成傷」這些事實。至於「旁邊還有準備提供木棒的C」這個事

實，則不需要對之做任何的說明；即使將這部分留白，也不會讓這

個因果說明失去它的合理性（因為C的在場對於實際的流程毫無作

用）。而在「甲提供木棒給A，A持該木棒將B打傷」的這一組真

實的充分條件中，甲提供木棒的行為便屬必要成分。 

                                                   
104 通說見解，僅參閱Roxin, aaO. (Fn. 4), § 26 Rn. 189. 
105 文獻上對此並無異議，僅參閱Heine, aaO. (Fn. 4), § 27 Rn. 10. 
106 參閱Puppe, aaO. (Fn. 12), § 42 R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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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相對，如果行為人所提供的加工完全不會提升主行為的成

功機率（隨而也沒有對於犯罪結果造成任何影響，像是在正犯實施

犯罪時遞上飲料供其解渴），原則上就不會成立幫助犯107。除

非，飲料對於正犯續行犯罪而言係屬必要，像是：  

【例8】 A打算侵入B設在郊外的倉庫行竊，想用油壓剪剪開大門

鎖鏈，未料在烈日下剪了一個鐘頭仍未成功，口乾舌

燥、體力透支，正打算放棄之際，知情的女友甲抵達該

地，送上兩大罐冰涼的運動飲料，A飲用後隨即恢復體

力繼續嘗試，最後終於成功剪斷鎖鏈，將倉庫內貨品一

掃而空。108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那些「事後被證實為多餘」的幫助行為是

否仍可稱得上是對結果具有因果貢獻109。實務上經常發生的就是

為正犯「把風」的行為，像是： 

【例9】 A在荒郊野外欲對B強制性交，甲受託為其把風，應允有

人經過時會加以掩護或警告。事後確認，於A犯案期間

內，該地並無其他人，即便沒有甲的把風，A也同樣能

夠不受干擾地實行其犯行。 

於此要先說明的是，如果A在無人為其把風的狀況下，會因為

過於緊張而在生理上無法遂行其犯意，那麼甲的把風行為當然就會

                                                   
107 有文獻指出，遞飲料給竊賊喝甚至還會拖延犯行進度，進而提高了被發現的

風險，見Herzberg, aaO. (Fn. 30), S. 6. 
108 在這樣的情形，學說上多半肯定幫助犯的成立，參見Jescheck/Weigend, aaO. 

(Fn. 4), S. 694; Roxin, aaO. (Fn. 4), § 26 Rn. 211; Maurach/Gössel/Zipf, aaO. (Fn. 
4), § 52 Rn. 29. 

109 此處所討論的情形與【例6】及【例7】並不相同，因為在這裡幫助行為並不

是因為替補原因（假設的流程）才在客觀上變成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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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便可以立即肯定因果關係110。需要

特別討論的，則是即便沒有甲的把風行為，A在生理上也能夠獨自

完成犯行的情形。對此，文獻上的多數意見仍然肯定把風行為與犯

行既遂結果間的因果關係111，只是理由各有不同。首先，有從事

前（ex ante）的角度著眼，認為行為當下無法預知是否會有人   
經過，因此所有的把風行為本質上都會降低犯行被發現及失敗的風

險112，或是主張把風行為會提升被害人法益受侵害的風險113，對

於結果歸責已屬足夠。然而，結果歸責這個概念的本意，就是一筆

帳（客觀上所發生的某個不法事實）應否算到某人的帳上，因此學

說上向來主張應該要從「事後」（ex post）的觀點綜合行為當時以

及行為後所發生的事實條件來判斷，尤其是因果關係的認定。因果

概念在本質上即指某個外在世界的變動是被某個行為所引起，若改

從事前觀點來確認，就會背離此一概念的本質。另外則有從具體形

態結果的角度來立論，認為兩人違犯的犯行就是異於單獨違犯的犯

行，因此甲的把風行為對於實際的流程已有修正114。然而，這樣

的解說更加凸顯了具體形態理論的循環，透過這種方式，我們可以

把世界上所有的現象都拉進來並且證立其係屬結果發生的原因，如

此便會架空因果要求，喪失作為犯罪成立要件的功能。在本例中，

因為無人經過該地，所以把風的甲什麼都不用做，隨而也就沒有造

成任何的改變，自然無所謂修正流程的因果關係可言。事實上，這

                                                   
110 又或者像是在為竊賊把風的情形，竊賊因為有人把風而有更多的時間搜刮財

物，也可以較快的肯定因果關係，此見Seher, aaO. (Fn. 14), S. 794. 
111 德國通說見解，僅參閱Heine, aaO. (Fn. 4), § 27 Rn. 10; Puppe, aaO. (Fn. 12),   

§ 42 Rn. 8. 
112 參見Haft, aaO. (Fn. 4), S. 220; Roxin, aaO. (Fn. 4), § 26 Rn. 214. 
113 Murmann, aaO. (Fn. 41), § 27 Rn. 127. 
114 如Schünemann, LK-StGB, 2006, § 26 R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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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的重點應該是在於把風行為對於正犯主觀上的助益115。我們拿

下面這個例子來比較，應該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例10】 扒手甲在公車上見到同道A正要扒取B的錢包，基於「江

湖道義」，便站到B身旁，打算必要時，想辦法移轉B的

注意力以助A得手。A並未認出一旁的甲，但由於B極為

粗心，A無須任何助力便輕易竊得B的錢包。 

本例中，甲只有在內心盤算相助，但後來並未出手，因此沒有

改變任何的外在條件，除非兩人事先即有相助的約定，否則不能成

立幫助犯。倘若在本例中仍對甲論以幫助竊盜，無異是在處罰其內

心的單純意念116。如果這樣的結論無誤，套用到把風的情形，假

使把風者也是在正犯不知情的情形下打算暗助，但由於並無他人出

現故毋庸為任何行為，就也不會成立幫助犯。這種情形與【例9】

的案例事實相較，差異僅在於正犯主觀上對把風行為是否有所認

知，由此便可清楚看出，推論的骨牌究竟應該倒向幫助犯的肯定或

否定，關鍵就在於把風行為對正犯在心理上的影響。如果透過他人

的把風可以穩定正犯的犯意，讓主行為進行的更安心，無須時時刻

刻分心查看是否有人經過，便可肯定因果關係，成立既遂的幫助

犯。反之，如果在具體個案中，把風行為對於正犯的心理完全不會

有絲毫的影響（例如，在杳無人煙的高山上），自然也就沒有依幫

助犯來處罰把風者的理由。接下來，我們就進一步介紹心理幫助的

形態，及其在成立上應該有何限制。 

                                                   
115 不同意見，如Hoyer, aaO. (Fn. 4), § 27 Rn. 19. 認為正犯是否知情並不重要。 
116 參閱Schünemann, LK-StGB, 2006, § 26 R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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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心理性的因果關係 

幫助行為的方式並無限制，除了提供物理上的助力（物理性幫

助、有形幫助）外，也可以透過心理上的影響來完成幫助，這就是

學說上所稱「心理幫助」、「精神幫助」或「無形幫助」的類型。

通常每一種物理幫助行為均含有心理幫助的成分117，但如果所有

欠缺因果關係的物理性幫助行為都可以轉而成立心理幫助犯，就會

架空物理幫助的因果要求，進而使得心理幫助成為共犯形態中的

「截堵構成要件」，也會將刑罰擴張到原本立法者有意不加處罰的

未遂幫助118。因此，學說上大多也會強調，無效的物理幫助並不

必然得以轉而成立心理幫助119，因果關係的要求在心理幫助的類

型亦須貫徹。然而，心理層面的影響畢竟不同於物理上的作用，因

果關係的判斷在心理幫助的類型有無不同，就是以下要探討的問

題。 
依照德國學界通說看法，心理性的幫助行為又可再區分成「認

知面的幫助」（kognitive Beihilfe）與「意欲面的幫助」（volunta-
tive Beihilfe）兩種次類型120。前者，主要是指提供與犯行相關的

資 訊 ， 特 別 是 對 於 犯 罪 實 行 的 技 術 性 指 導 （ die technische 
Rathilfe），像是教導正犯如何打開保險箱，告知正犯電子鎖的號

碼、被害人的起居作息或是保全系統的漏洞等121。對一個打算侵

                                                   
117 Fischer, aaO. (Fn. 58), § 27 Rn. 11. 
118 黃惠婷，幫助行為與因果關係，台灣本土法學雜誌，12期，頁142，2000年7

月。 
119 黃常仁，同註98，頁251。 
120 僅參閱Kindhäuser, aaO. (Fn. 7), § 42 Rn. 5 f. 
121 Roxin, aaO. (Fn. 4), § 26 Rn. 198. 另參閱司法院統字第1354號解釋：知其有圖

劫之意乃猶據實告知他人之行蹤者應以事前幫助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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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他人住宅的行為人來說，提供開鎖器具的行為和教會他如何使用

這個開鎖器具的行為同樣重要122。這些資訊或知識的提供，在重

要的環節上提升、改善了正犯的知識狀態123，係屬實際流程中的

必要成分，可以毫無困難地適用前開因果要求的判斷公式。就以教

會正犯使用開鎖工具的例子來說，實際發生的流程便是幫助者讓原

本不會操作該工具的正犯懂得如何使用，正犯學會後便利用這樣的

知識成功侵入被害人住宅。在這個流程當中，由於正犯原本並不懂

得如何操作開鎖工具，因此教導其使用工具的行為，係屬其中不可

想像不存在的必要成分，對於正犯的犯罪既遂結果具有因果關係，

可成立幫助侵入建物罪既遂。至於後者，也就是意欲面的心理幫

助，則是指強化行為決意（die Bestärkung des Tatentschlusses）的

形態。其與教唆的不同，在於正犯的決意並非被幫助者喚起，而是

在幫助行為前即已存在124。典型的強化犯意，像是將正犯心中尚

存的最後心理障礙予以排除125。依照德國通說看法，如果正犯原

本仍處於反覆猶豫的心理狀態，來回在是否著手之間，則屬尚未形

成行為決意，對之仍可成立教唆。但如果業已決定要下手，只是內

心還有一些遲疑，即便犯意還沒到達堅定不移的程度，也無法再被

教唆，只可能成立心理幫助126。這種類型在因果關係的判斷上引

發了不少爭議，以下便針對此點進行討論。 

                                                   
122 參閱Frister, aaO. (Fn. 60), § 28 Rn. 32. 
123 Seher, aaO. (Fn. 14), S. 795. 
124 Murmann, aaO. (Fn. 41), § 27 Rn. 130. 
125 參見Hoyer, aaO. (Fn. 4), § 27 Rn. 14; Otto, aaO. (Fn. 37), § 22 Rn. 56; Straten-

werth/Kuhlen, aaO. (Fn. 41), § 12 Rn. 159. 對此有少數學者表示反對，認為正犯

心中倘若尚有心理障礙，就不能算是已經決意要實行，如Krey, aaO. (Fn. 14), 
Rn. 295. 

126 參閱Roxin, aaO. (Fn. 4), § 26 Rn. 68,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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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因果理論的討論脈絡下，當涉及到他人內心的決定時，

德國學界早年有少數學者根本否定因果關係的存在可能，因為人類

的意志自由與因果法則的必然性互不相容，所以在有人類的心理事

實涉入時，就無法建立自然法則下的因果關聯127。這個問題其實

在討論原因自由行為的案例時就已經被提出：如果採取前置模   
式128，法律適用者就必須說明自行陷入酩酊狀態的前行為與法益

侵害結果間如何具有因果關係；此處會遇到的難題便是，沒有一個

自然法則可以告訴我們，行為人若是在清醒的狀態下就不會違犯該

犯行129。基於這樣的想法，有文獻便在幫助犯的脈絡下，根本否

定強化犯意這種心理幫助類型130，或是主張只有將因果關係的  
判準鬆綁，才能夠把心理幫助的情形涵攝到幫助犯的構成要件之 
下131。不過現今通說則還是肯定心理上的支持可以成為原因132，

這個結論值得贊同。其實，我們早就在其他的問題脈絡下承認了心

理性因果關係的存在，而且也運作的毫無問題。像是在詐欺罪中，

要求相對人陷於錯誤與財產處分行為間的因果關係，或者像是在強

制罪中，被害人受到影響、壓迫的心理狀態，以及教唆行為必須喚

                                                   
127 參閱Roxin, aaO. (Fn. 1), § 11 Rn. 31 Fn. 69的整理。 
128 學說內容請參閱林鈺雄，同註4，頁313以下。 
129 參閱Rönnau, Dogmatisch-konstruktive Lösungsmodelle zur actio libera in causa, 

JA 1997, S. 708. 
130 如Samson, SK-StGB, 1993, § 27 Rn. 15: 強化犯意的類型只存於防止他人打消

犯意的情形，但這種心理關係根本不可能確切地證明，倘若強行成立幫助

犯，將會牴觸罪疑唯輕原則。 
131 如Jescheck/Weigend, aaO. (Fn. 4), S. 694. 採風險升高理論者則主張，只要提升

了正犯堅持其決意的概然性即可，如Murmann, aaO. (Fn. 41), § 27 Rn. 130. 
132 僅參閱Joecks, MK-StGB, 2003, § 27 Rn. 41, 43 f. 深入的分析，則可參閱Roxin, 

Probleme psychisch vermittelter Kausalität, Achenbach-FS, 2011, S. 409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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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正犯的行為決意等，在在都涉及到人類的心理事實133。事實

上，對於決定論者而言，人類的心理事實並不會影響到因果法則的

適用，甚至本來就應該算入因果事實當中；但即便是對非決定論者

來說，透過建議或其他外在情狀引發他人的決意，並不會因為對方

也有作成不同決定的可能就必須否定因果關係，因為具體個案中，

他人的決意的確就是循此途徑被喚起134。  
若是透過心理幫助強化了法益侵害的程度或範圍，例如煽動正

犯更加猛烈地毆打被害人，或是勸逾假不歸的士兵搭乘更晚的班車

回營，這類的心理幫助行為直接對於結果有所影響，在認定因果關

係上不會引起特別的困難135。而在穩定行為決意（Stabilisierung 
des Tatentschlusses）的情形，就必須存有能夠證實的心理影響，像

是排除了行為人最後的猶疑及心理障礙。單純對於他人的犯罪計畫

表示贊同、支持或同情，還不足以成立精神幫助136。這就好像我

們對正在路邊打掃的清潔人員鼓掌叫好，也不會因此就讓自己也變

成對路邊的清潔工作有所助益137。然而，我國實務界似乎並未作

任何的限縮。依照最高法院的看法，精神幫助包括了事前對他人的

犯罪計畫表示贊同138、頌揚他人的犯罪行為或是預祝其犯罪成  
功139。倘若不加任何限制或修正，必然就會架空物理幫助，並且

                                                   
133 Puppe, NK-StGB, 2010, Vor §§ 13 ff. Rn. 125. 
134 此見Roxin, aaO. (Fn. 1), § 11 Rn. 31. 
135 Roxin, aaO. (Fn. 4), § 26 Rn. 68, 200. 
136 參閱Roxin, aaO. (Fn. 4), § 26 Rn. 68, 202. 除非從當時的情境脈絡來看，這樣的

贊同會被解讀成自己打算隨時加入犯行，見Fischer, aaO. (Fn. 58), § 27 Rn. 15. 
137 參閱Otto, aaO. (Fn. 37), § 22 Rn. 56. 
138 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833號判例：上訴人對於某甲發掘墳墓事前表示贊同，

不過於某甲已決意犯罪後，與以精神上之助力，祇應成立幫助犯。 
139 見最高法院24年7月刑庭總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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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那些實務上所謂不具「直接重要性」的物理幫助，也還是可以

透過精神幫助的途徑成立幫助犯。事實上，如前所述，即便是在心

理幫助的類型，也還是必須要滿足因果要求。未發生實際作用的物

理幫助行為，只有在其仍影響（強化）了正犯主觀決意的情形，才

算是具有因果貢獻，始得以成立精神幫助犯。像是在【例3】的情

形，除非正犯的行竊計畫是取決於甲是否提供鑰匙，否則就也不會

成立心理幫助140。例如，A原本因為B宅門禁森嚴而卻步，後因甲

提供的鑰匙而吃下定心丸進而著手，即便該鑰匙在實際流程中並未

派上用場，仍屬竊盜既遂的精神幫助犯141。另外則像是對正犯家

屬提供日後生計上的保證（所謂的安家費），或是收贓者向竊賊允

諾將會高價收購贓物，或是以堅定他人犯罪之意思，答應幫忙製造

不在場證明。最後，還有一種「預先提供庇護」（die vorgeleistete 
Strafvereitelung）的樣態，例如： 

【例11】 A打算在街頭堵B並毆打他，為了不讓他人輕易認出自

己，便向知情的甲借來一件連帽運動外套，穿著這件外

套毆打B之後逃逸。142 

在本案中，德國帝國法院透過促進公式肯定了甲成立幫助傷害

罪，部分學者則是從「具體形態之結果」來證立甲提供衣物與B傷

害結果間的因果關係，因為具體形態的結果就是「A穿著這件連帽

運動衣把B打傷」143。然而，關鍵應該還是在於，甲提供運動外套

的行為對於正犯的犯行或犯意有無貢獻，如果出借運動外套對於犯

                                                   
140 黃榮堅，同註2，頁853之註221。 
141 林鈺雄，同註4，頁480。 
142 改編自德國帝國法院案例事實（RGSt 8, 267）。 
143 見Mezger, aaO. (Fn. 58), S. 413，相同見解者，如Roxin, aaO. (Fn. 4), § 26 Rn.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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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順遂（是否可讓行為人在不易被認出的情形下接近被害人）或

被指認的可能性都沒有任何的助益，便也難以認定該行為有鞏固犯

意的作用，自不成立幫助犯144。不過這應該是具體個案中事實認

定的問題，倘若事實不明，當然有罪疑唯輕原則的適用。 

柒、結 語 

因果關係是所有作為犯罪在結果歸責上的基本前提，唯有透過

結果歸責的要件，才能正當化既遂犯的刑罰。現行法雖然將犯罪的

參與角色分成正犯與共犯，但結果歸責的要求不應隨著形式上的名

稱區分而有所不同。基此，幫助犯的成立仍應以幫助行為和主行為

之間存有因果關係為要件。這個因果要求不會受到幫助形式的不同

而有所影響，即便是心理幫助，也要具備因果關係。 
必須與幫助行為有所關聯的結果，抽象地說，就是正犯所引發

的不法事實。這個不法事實可分成兩部分，一是著手實行的行為，

二是既遂的不法結果，幫助行為必須與這兩部分均有所關聯。欠缺

因果關聯時，也會隨著所涉及之部分的不同，而異其責任：一、倘

若幫助行為與主行為的實行無關，便屬現行法所不處罰的未遂幫

助；二、倘若幫助行為有持續作用到正犯著手實行的階段，但對於

最終的既遂結果並無貢獻，則成立幫助未遂；三、倘若幫助行為和

正犯的實行行為有因果關聯，並且也促成了正犯的既遂結果，便成

立既遂的幫助犯。 
至於因果關聯的判準，則應採取合法則的條件理論：當幫助行

為在實際發生的事實歷程中係屬必要成分，亦即該行為一旦從整體

過程中刪除，這個過程的說明就會變的不合理時，便可肯定因果關

                                                   
144 有文獻認為此時可能成立妨害司法方面的犯罪（如Hillenkamp, aaO. (Fn. 8), S. 

180），但有不同意見，如Joecks, MK-StGB, 2003, § 27 Rn.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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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存在。要特別注意的是，儘管物理幫助多半都含有心理（精

神）幫助的成分，但並非所有無效的物理幫助都必然可以轉而透過

心理幫助成立幫助犯。即便是在心理幫助的類型，幫助行為與主行

為之間也必須存有因果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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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usal Relationship of  
Accomplice  
Sheng-Wei Tsai *  

Abstract 

Causation is a prerequisite of punishment. Although the parties to 
a crime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principal and the accomplice, the re-
quirement of causation should not be varied. Therefore, to constitute an 
accomplice, there must be a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ssistance 
of the accomplice and the actus reus. 

The result that needed to be related with assistance of the accom-
plice is the illegitimate fact caused by the principal. The illegitimate 
fac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ne is actus reus and the other is the 
result. The assistance needed to be related with these two parts. As a 
result, in order to be punished as an accomplice, there must be a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ssistance of the accomplice and principal’s 
actus reus, and the assistance must furth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crime. 
When there is no causation, the liability will be different depending on 
the situation. If the assistance is unrelated to the actus reus, the assis-
tance will not be punished.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assistance does fur-
ther the principal’s actus reus, but makes no contribution to the final 
result, the person providing the assistance should be punished as an ac-

                                                   
*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Law,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Ph. 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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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ce to an attempted crime.  
The causation should be measured by the “condition theory”. 

When the assistance is a necessary component in the course of an event 
(that is, if the act is deleted from the overall proces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process will become unreasonable), the conduct is the cause of the 
result. However, even though most physical aids contain mental en-
couragement, not every ineffective physical aid can constitute an act of 
an accomplice through mental encouragement. Even in the situation of 
mental encouragement, a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courage-
ment and the actus reus is required as well; the requirement of causation 
will not be different depending on the form of assistance.  

Keywords: Aiding and Abetting (Beihilfe), Causation (Kausalität), Conditio 
Sine Qua Non-test (Äquivalenztheorie) 

 
 
 

55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00
    /Albertus-Bold
    /Albertus-ExtraBold
    /Albertus-Medium
    /AlbertusMedium-Italic
    /AntiqueOlive
    /AntiqueOlive-Bold
    /AntiqueOliveCompact-Regular
    /AntiqueOlive-Italic
    /Arial-Black
    /Arial-BlackItalic
    /Arial-BoldItalicMT
    /Arial-BoldMT
    /Arial-ItalicMT
    /ArialMT
    /ArialNarrow
    /ArialNarrow-Bold
    /ArialNarrow-BoldItalic
    /ArialNarrow-Italic
    /AvantGarde-Book
    /AvantGarde-BookOblique
    /AvantGarde-Demi
    /AvantGarde-DemiOblique
    /Batang
    /BatangChe
    /BookAntiqua
    /BookAntiqua-Bold
    /BookAntiqua-BoldItalic
    /BookAntiqua-Italic
    /Bookman-Demi
    /Bookman-DemiItalic
    /Bookman-Light
    /Bookman-LightItalic
    /BookmanOldStyle
    /BookmanOldStyle-Bold
    /BookmanOldStyle-BoldItalic
    /BookmanOldStyle-Italic
    /CenturyGothic
    /CenturyGothic-Bold
    /CenturyGothic-BoldItalic
    /CenturyGothic-Italic
    /CGOmega
    /CGOmega-Bold
    /CGOmega-BoldItalic
    /CGOmega-Italic
    /CGTimes
    /CGTimes-Bold
    /CGTimes-BoldItalic
    /CGTimes-Italic
    /Clarendon-Bold
    /Clarendon-Book
    /Clarendon-Condensed-Bold
    /ClarendonExtended-Bold
    /ComicSansMS
    /ComicSansMS-Bold
    /Coronet
    /Courier
    /Courier-Bold
    /Courier-BoldOblique
    /CourierNewPS-BoldItalicMT
    /CourierNewPS-BoldMT
    /CourierNewPS-ItalicMT
    /CourierNewPSMT
    /Courier-Oblique
    /DejaVuSans
    /DejaVuSans-Bold
    /DejaVuSans-BoldOblique
    /DejaVuSansCondensed
    /DejaVuSansCondensed-Bold
    /DejaVuSansCondensed-BoldOblique
    /DejaVuSansCondensed-Oblique
    /DejaVuSans-ExtraLight
    /DejaVuSansMono
    /DejaVuSansMono-Bold
    /DejaVuSansMono-BoldOblique
    /DejaVuSansMono-Oblique
    /DejaVuSans-Oblique
    /DejaVuSerif
    /DejaVuSerif-Bold
    /DejaVuSerif-BoldItalic
    /DejaVuSerifCondensed
    /DejaVuSerifCondensed-Bold
    /DejaVuSerifCondensed-BoldItalic
    /DejaVuSerifCondensed-Italic
    /DejaVuSerif-Italic
    /DFBiaoKaiU-W5-WIN-BF
    /DFBiaoKai-W5-WIN-BF
    /DFBiaoKai-W5-WINP-BF
    /DFBiology
    /DFFangSongU-W4-WIN-BF
    /DFFangSong-W4-WIN-BF
    /DFFangSong-W4-WINP-BF
    /DFGirl-W5-HK-BF
    /DFGirl-W5-HKP-BF
    /DFGuYinU-W5-WIN-BF
    /DFGuYin-W5-WIN-BF
    /DFGuYin-W5-WINP-BF
    /DFHeiU-W12-WIN-BF
    /DFHeiU-W3-WIN-BF
    /DFHeiU-W5-WIN-BF
    /DFHeiU-W7-WIN-BF
    /DFHei-W12-WIN-BF
    /DFHei-W12-WINP-BF
    /DFHei-W3-WIN-BF
    /DFHei-W3-WINP-BF
    /DFHei-W5-WIN-BF
    /DFHei-W5-WINP-BF
    /DFHei-W7-WIN-BF
    /DFHei-W7-WINP-BF
    /DFInsect
    /DFKaiShu-SB-Estd-BF
    /DFKaiShuU-W5-WIN-BF
    /DFKaiShu-W5-Estd-BF
    /DFKaiShu-W5-WIN-BF
    /DFKaiShu-W5-WINP-BF
    /DFKanTingLiu-W9-WIN-BF
    /DFKanTingLiu-W9-WINP-BF
    /DFLiShuU-W5-WIN-BF
    /DFLiShu-W5-WIN-BF
    /DFLiShu-W5-WINP-BF
    /DFLiuLiU-W5-WIN-BF
    /DFLiuLiU-W7-WIN-BF
    /DFLiuLi-W5-WIN-BF
    /DFLiuLi-W5-WINP-BF
    /DFLiuLi-W7-WIN-BF
    /DFLiuLi-W7-WINP-BF
    /DFMingU-W12-WIN-BF
    /DFMingU-W3-WIN-BF
    /DFMingU-W5-WIN-BF
    /DFMingU-W7-WIN-BF
    /DFMing-W12-WIN-BF
    /DFMing-W12-WINP-BF
    /DFMing-W3-WIN-BF
    /DFMing-W3-WINP-BF
    /DFMing-W5-WIN-BF
    /DFMing-W5-WINP-BF
    /DFMing-W7-WIN-BF
    /DFMing-W7-WINP-BF
    /DFMo-Xb-HK-BF
    /DFMo-Xb-HKP-BF
    /DFNewChuanU-W5-WIN-BF
    /DFNewChuan-W5-WIN-BF
    /DFNewChuan-W5-WINP-BF
    /DFNHeiU-W9-WIN-BF
    /DFNHei-W9-WIN-BF
    /DFNHei-W9-WINP-BF
    /DFNMing-W9-WIN-BF
    /DFNMing-W9-WINP-BF
    /DFPBiaoKai-W5-PoIn1-BFW
    /DFPBiaoKai-W5-PoIn2-BFW
    /DFPBiaoKai-W5-PoIn3-BFW
    /DFPBiaoKai-W5-PoIn4-BFW
    /DFPBiaoKai-W5-PoIn5-BFW
    /DFPBiaoKai-W5-ZhuIn-BFW
    /DFWaWa-W5-WIN-BF
    /DFWaWa-W5-WINP-BF
    /DFWeiBeiU-W7-WIN-BF
    /DFWeiBei-W7-WIN-BF
    /DFWeiBei-W7-WINP-BF
    /DFXingShuU-W5-WIN-BF
    /DFXingShu-W5-WIN-BF
    /DFXingShu-W5-WINP-BF
    /DFYanKai-W5-WIN-BF
    /DFYanKai-W5-WINP-BF
    /DFYeaSongU-W9-WIN-BF
    /DFYeaSong-W9-WIN-BF
    /DFYeaSong-W9-WINP-BF
    /DFYuanU-W12-WIN-BF
    /DFYuanU-W3-WIN-BF
    /DFYuanU-W5-WIN-BF
    /DFYuanU-W7-WIN-BF
    /DFYuan-W12-WIN-BF
    /DFYuan-W12-WINP-BF
    /DFYuan-W3-WIN-BF
    /DFYuan-W3-WINP-BF
    /DFYuan-W5-WIN-BF
    /DFYuan-W5-WINP-BF
    /DFYuan-W7-WIN-BF
    /DFYuan-W7-WINP-BF
    /DLCFongSung
    /DLCKaiMedium
    /DLCLiShu
    /Dotum
    /DotumChe
    /EstrangeloEdessa
    /Euclid
    /Euclid-Bold
    /Euclid-BoldItalic
    /EuclidExtra
    /EuclidExtra-Bold
    /EuclidFraktur
    /EuclidFraktur-Bold
    /Euclid-Italic
    /EuclidMathOne
    /EuclidMathOne-Bold
    /EuclidMathTwo
    /EuclidMathTwo-Bold
    /EuclidSymbol
    /EuclidSymbol-Bold
    /EuclidSymbol-BoldItalic
    /EuclidSymbol-Italic
    /FencesPlain
    /FranklinGothic-Medium
    /FranklinGothic-MediumItalic
    /Garamond
    /Garamond-Antiqua
    /Garamond-Bold
    /Garamond-Halbfett
    /Garamond-Italic
    /Garamond-Kursiv
    /Garamond-KursivHalbfett
    /Gautami
    /GentiumBasic
    /GentiumBasic-Bold
    /GentiumBasic-BoldItalic
    /GentiumBasic-Italic
    /GentiumBookBasic
    /GentiumBookBasic-Bold
    /GentiumBookBasic-BoldItalic
    /GentiumBookBasic-Italic
    /Georgia
    /Georgia-Bold
    /Georgia-BoldItalic
    /Georgia-Italic
    /Gulim
    /GulimChe
    /Gungsuh
    /GungsuhChe
    /Haettenschweiler
    /Helvetica
    /Helvetica-Bold
    /Helvetica-BoldOblique
    /Helvetica-Narrow
    /Helvetica-Narrow-Bold
    /Helvetica-Narrow-BoldOblique
    /Helvetica-Narrow-Oblique
    /Helvetica-Oblique
    /Impact
    /InnMing-Ultra
    /IPA
    /Kartika
    /Latha
    /LetterGothic
    /LetterGothic-Bold
    /LetterGothic-BoldItalic
    /LetterGothic-Italic
    /LinGothic-Medium
    /LucidaConsole
    /LucidaSans
    /LucidaSans-Demi
    /LucidaSans-DemiItalic
    /LucidaSans-Italic
    /LucidaSansUnicode
    /Mangal-Regular
    /Marigold
    /MathA
    /MathB
    /MathC
    /MicrosoftSansSerif
    /MingLiU
    /MonotypeCorsiva
    /MonotypeSorts
    /MS-Gothic
    /MS-Mincho
    /MSOutlook
    /MS-PGothic
    /MS-PMincho
    /MS-UIGothic
    /MT-Extra
    /MVBoli
    /NewCenturySchlbk-Bold
    /NewCenturySchlbk-BoldItalic
    /NewCenturySchlbk-Italic
    /NewCenturySchlbk-Roman
    /NewGothic-Bold
    /NSimSun
    /OpenSymbol
    /Palatino-Bold
    /Palatino-BoldItalic
    /Palatino-Italic
    /PalatinoLinotype-Bold
    /PalatinoLinotype-BoldItalic
    /PalatinoLinotype-Italic
    /PalatinoLinotype-Roman
    /Palatino-Roman
    /PlantinOUP
    /PlantinOUP-Bold
    /PlantinOUP-BoldItalic
    /PlantinOUP-Italic
    /PlantinSmallCapsOUP
    /PMingLiU
    /Raavi
    /Shruti
    /SimHei
    /SimSun
    /Sylfaen
    /Symbol
    /SymbolMT
    /Tahoma
    /Tahoma-Bold
    /Times-Bold
    /Times-BoldItalic
    /Times-BoldTh
    /Times-Italic
    /TimesNewRomanPhonetics
    /TimesNewRomanPS-BoldItalicMT
    /TimesNewRomanPS-BoldMT
    /TimesNewRomanPS-ItalicMT
    /TimesNewRomanPSMT
    /Times-Roman
    /Trebuchet-BoldItalic
    /TrebuchetMS
    /TrebuchetMS-Bold
    /TrebuchetMS-Italic
    /Tunga-Regular
    /Univers-Bold
    /Univers-BoldItalic
    /Univers-Condensed-Bold
    /Univers-Condensed-BoldItalic
    /Univers-Condensed-Medium
    /Univers-Condensed-MediumItalic
    /Univers-Medium
    /Univers-MediumItalic
    /Verdana
    /Verdana-Bold
    /Verdana-BoldItalic
    /Verdana-Italic
    /Vrinda
    /Webdings
    /WedgieRegular
    /Wingdings2
    /Wingdings3
    /Wingdings-Regular
    /YenRound-Medium
    /ZapfChancery-MediumItalic
    /ZapfDingbats
    /ZenKai-Medium
    /ZuinnEG-Medium-Big5
    /ZWAdobeF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Unknown

  /Description <<
    /FRA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PDF documents with higher image resolution for improved printing quality. The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Reader 5.0 and later.)
    /JPN <FEFF3053306e8a2d5b9a306f30019ad889e350cf5ea6753b50cf3092542b3080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924f5c62103059308b3068304d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537052376642306e753b8cea3092670059279650306b4fdd3064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7305f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8868793a3067304d307e30593002>
    /DEU <>
    /PTB <>
    /DAN <>
    /NLD <>
    /ESP <>
    /SUO <>
    /ITA <>
    /NOR <>
    /SVE <>
    /KOR <FEFFd5a5c0c1b41c0020c778c1c40020d488c9c8c7440020c5bbae300020c704d5740020ace0d574c0c1b3c4c7580020c774bbf8c9c0b97c0020c0acc6a9d558c5e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b9ccb4e4b824ba74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2edc2dcc624002e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9ccb4e0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7f6e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ff0c5c065305542b66f49ad8768456fe50cf52068fa87387ff0c4ee563d09ad8625353708d2891cf30028be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4ee54f7f75280020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4e0e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48c66f49ad87248672c62535f00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5b9a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05542b8f039ad876845f7150cf89e367905ea6ff0c4fbf65bc63d066075217537054c18cea3002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3ca66f465b07248672c4f86958b555f3002>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